
壹
、
前
言
l
|

兼
論
影
響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建
構

的
人
口
、
社
會
、
政
治
、
勞
動
與
經
濟

等
背
景

社
會
福
利
學
者
每
論
及
福
利
國
家
的
制
度
時
，
莫
不
以
瑞
典
為
典

範
，
而
且
近
十
餘
年
來
在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意
識
的
環
繞
之
下
，
瑞
典
社

會
福
利
制
度
之
改
革
也
一
直
是
眾
人
關
切
的
焦
點
之
一
。
就
比
較
社
會

政
策
研
究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雖
然
福
利
國
家
的
分
類
方
式
常
依
學
者
採
取

的
觀
點
而
有
差
異
，
但
不
論
依
何
種
規
準
區
分
，
瑞
典
仍
然
是
各
國
研

究
分
析
的
參
考
藍
本
之
一
。
以
撰
述
「
褔
利
資
本
主
義
的
三
個
世
界
」

一
書
在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領
域
稱
著
於
世
的
丹
麥
籍
學
者
白

-
R

立
口
m
t

〉
E
R
m
g
(
即
可
戶
口
∞
1〉
E
O
H
m
s
-
3
8
H
M
。
自
治
;
並
請
參
考
林
萬
億
，
一

九
九
四
:
一
二
六
i

一
二
八
或
古
允
文
譯
，
一
九
九
九
.. 

四
五
|
四

八
)
曾
在
其
從
福
利
國
家
形
成
的
因
素
探
討
福
利
國
家
的
類
型

時
指
出
，
福
利
國
家
可
依
其
政

詞
。
院
已
-
O
E
的
S
Z
H
N
o
m
-
B
o
l
d
-
v
g

)

府
在
社
會
福
利
上
干
預
的
程
度
與
福
利
服
務
提
供
的
類
型
，
概
分
為

「
自
由
的
」
(
立
σ
o
E
】
)
福
利
國
家
、

「
歷
史
組
合
國
家
主
義
」

的
福
利
國
家
、
以
及

(
E
m
z
a
c
巴

g
H
可
白
色
已|
m
E
E
-
o
m
m
n
u
『
)

「
社
會
民
主
體
制
」
(
呂
立
且
已
O
E
S
E
-
c
)
的
福
利
國
家
三
大
類
。
第

一
類
自
由
主
義
的
福
利
國
家
以
美
國
、
加
拿
大
與
澳
洲
為
代
表
，
其
社

會
福
利
制
度
是
以
資
產
調
查
式
的
社
會
救
助
、
適
度
的
普
及
式
移
轉
性

方
案
、
或
適
度
的
社
會
保
險
為
主
;
第
二
類
歷
史
組
合
國
家
主
義
的
褔

利
國
家
則
以
奧
地
利
、
法
國
、
德
國
與
義
大
利
為
代
表
，
在
此
類
國
家

中
，
自
由
主
義
福
利
國
家
所
強
調
的
市
場
效
率
與
商
品
化
並
非
社
會
主

流
的
價
值
觀
，
而
賦
與
民
意
社
會
權
的
看
法
也
鮮
被
嚴
重
質
疑
或
挑

戰.• 

而
第
三
類
社
會
民
主
體
制
的
福
利
國
家
係
以
斯
甘
地
維
亞
半
島
的

瑞
典
、
挪
威
、
丹
麥
等
北
歐
各
國
為
典
範
，
在
此
類
國
家
中
，
普
及
主

義

(
5
2
0白
色
古
巴
)
的
原
則
與
社
會
權
的
去
商
品
化
被
擴
及
至
新
的

中
產
階
級
，
他
們
所
追
求
的
是
能
夠
促
成
高
標
準
平
等
的
福
利
國
家
，

而
非
僅
滿
足
最
低
平
等
的
需
求
。

誠
然
，
瑞
典
之
所
以
成
為
福
利
國
家
的
代
表
，
自
有
其
歷
史
背
景

與
緣
由
。
首
先
，
就
其
地
理
與
人
文
環
境
來
看
，
瑞
典
的
土
地
面
積
約

四
十
五
萬
平
方
公
里
，
除
了
湖
泊
遍
布
外
，
約
有
一
半
是
森
林
地
區
，

可
耕
農
地
不
及
十
分
之
一
。
其
人
口
出
生
率
雖
在
一
九
八
0
年
代
及
一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一204一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



九
九
0
年
代
初
期
略
有
提
昇
，
但
在
一
九
九

0
年
代
中
期
又
再
漸
降
，

人
口
增
加
速
度
不
快
，
在
一
九
九
九
年
瑞
典
人
口
總
數
約
八
百
九
十
萬

人
。
若
觀
察
其
年
齡
結
構
則
可
發
現
，
瑞
典
已
是
一
個
人
口
相
當

「
老
化
」
的
國
度
，
不
但
其
十
五
歲
以
下
年
輕
人
口
僅
約
佔
百
分
之
十

九
，
而
且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年
人
口

(
約
一
百
五
十
萬
人
)
己
約
佔

百
分
之
十
八
;
預
計
在
二
O
二
五
年
時
，
其
十
五
歲
以
下
年
輕
人
口

將
降
為
百
分
之
十
七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年
人
口
所
佔
之
比
率
則
將

達
百
分
之
二
十
三
，
老
年
人
口
數
將
增
為
二
百
一
十
萬
人
，
而
其
年

逾
八
十
歲
的
「
老
」
老
人
，
亦
將
從
目
前
的
四
十
萬
人
增
為
六
十
萬

人
(
吋
冒
∞
卓
有o
a
m
F
M
V。可
旦
旦
。
口
苟
明
-
M
H
己
的
V
O
O門
間
。
口
∞
宅
。
已8
.
Z
N
闡
明

皂
泡
。
)
。
在
此
強
大
的
老
化
壓
力
下
，
如
何
為
老
年
人
提
供
基
本
經
濟

生
活

其的
斗 17仗
2人川
，障
瑞'
曲長
訪各

家蚓、

來
庭
抖均
月、口 主三主

曾當

是亟
1旦 lH

就卅
其重
獨視
富的

利大
制課
度題
們、ι 。

因
素

之
一
。
根
據
瑞
典
政
府
統
計
，
由
於
同
居
情
形
普
遍
，
目
前
瑞
典
的
見

童
大
約
有
半
數
係
非
婚
生
子
女
，
十
八
歲
以
下
與
雙
親
(
合
同
居
)
共

同
居
住
的
見
童
約
佔
百
分
之
七
十
八
，
單
親
(
通
常
是
母
親
)
家
庭
兒

童
約
佔
百
分
之
十
四
，
另
有
約
百
分
之
七
的
見
童
是
居
住
於
混
合
家
庭

中
(
即
負
責
扶
養
的
父
或
母
與
他
人
共
同
居
住
)
。

另
外
，
瑞
典
的
產
業
結
構
近
百
餘
年
來
已
由
一
個
傳
統
以
農
為
主

的
國
家
，
轉
變
為
一
個
工
業
化
的
國
家
二
八
五
五
年
時
瑞
典
農
業
人

口
所
占
之
比
率
約
百
分
之
七
十
八
，
但
目
前
此
比
率
已
降
為
百
分
之

三
。
瑞
典
的
工
業
相
當
依
賴
對
外
貿
易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時
其
外
銷
工
業

產
值
約
佔
其

G
D
P
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四

(
H
d
o的
建
O
E
m
z

開
的
。g
E
F
E
泣
的
y
o
o
a。
口
的
逞
。
已o
p
u
o
g
g
σ。同
志
。
∞
)
。
由
於
外
銷
工

業
的
高
度
競
爭
力
，
瑞
典
的
經
濟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至
一
九
七
。

年
代
中
期
成
長
的
非
常
快
速
，
但
自
一
九
七

0
年
代
後
半
期
以
來
，
經

濟
成
長
率
已
漸
衰
退
，
一
九
九

0
年
代
初
期
更
遭
逢
嚴
重
的
不
景
氣

(
白
。
口
m
w
z
-明
自
己
的
。
口
的
研
冉
冉wa
o
F
H
H
m
C

冉
的
V
O
O
H明
。
口
的
詞
。
已O
F

〉
可
泣
-

3
3
)
，
失
業
人
口
逐
漸
增
加
。
若
將
瑞
典
的
失
業
率
與
其
他
歐
美
國

家
比
較
，
它
可
說
是
屬
於
低
失
業
率
的
國
家
。
在
一
九
七

0
年
代
其
失

業
率
約
在
一
﹒
五
%
|
二
﹒
七
%
之
間
二
九
八
三
年
曾
昇
至
三
﹒
五

%
'
後
因
景
氣
好
轉
逐
漸
下
降
，
一
九
九

0
年
曾
跌
至
一
-
O
%
'
惟

後
因
經
濟
不
景
氣
影
響
於
一
九
九
四
年
再
度
攀
升
至
八
-
O
%

(
的
宅
。
島
的
F
F
忌
。
H
E
R
-
n叩
門
可
。
民
的
山
、
苟
明
"
的
冉
的

F
O
O
Z。
口
的
宅
。(
H
O
P∞。
可
片
。
自

σ
。
同

志
還
)
。
為
解
決
失
業
問
題
，
自
一
九
九
七
年
七
月
開
始
，
瑞
典
政
府

引
進
實
施
一
項
以
五
年
計
畫
為
期
的
新
的
勞
動
市
場
政
策
，
鼓
勵
民
眾

繼
續
接
受
成
人
教
育
或
訓
練
，
並
積
極
創
造
就
業
機
會
，
在
一
九
九
九

年
四
月
其
失
業
率
降
為
五
﹒
一
二
%
(
的
s
a
m
F
E
Z

門
莒
缸
片
穹
門
M
S
E
a
-

2
2
g
o
o
g
g

∞
逞
。
已m
p

切
。
可
片
。
自

σ
。
同
志
還
)
根
據
其
規
劃
構
想
，
瑞

典
政
府
有
意
在
二
千
年
時
將
其
失
業
率
降
至
四
%
。

在
勞
動
力
結
構
方
面
，
在
一
九
五

0
年
代
初
期
至
一
九
九

0
年
這

段
期
間
，
瑞
典
勞
動
力
人
口
的
就
業
率
(
擔
任
有
酬
工
作
)
由
七
O
%

增
加
為
八
二
﹒
六
%
'
惟
此
時
期
增
加
的
就
業
機
會
大
多
數
是
在
政
府

公
部
門
。
自
一
九
九
0
年
至
一
九
九
四
年
間
瑞
典
的
勞
動
力
市
場
開
始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A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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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變
，
其
勞
動
力
參
與
率
下
降
至
七
七
﹒
六
%
'
勞
動
力
人
口
的
就
業

率
也
降
為
七
一
﹒
五
%
。
在
一
九
九
七
年
之
後
瑞
典
的
勞
動
力
市
場
由

於
前
述
勞
動
市
場
政
策
的
實
施
，
開
始
有
所
改
善
，
瑞
典
的
失
業
人
口

也
開
始
減
少
。
目
前
瑞
典
年
在
十
五
|
六
十
四
歲
間
的
勞
動
力
人
口

約
有
五
百
五
十
萬
人
，
其
參
與
勞
動
就
業
市
場
的
勞
動
力
人
口
則
約
四

百
三
十
萬
人
，
故
瑞
典
勞
動
力
人
口
約
占
其
總
人
口
的
四
九
%
'
古
其

十
五
|
六
十
四
歲
年
齡
組
人
口
的
八
O
%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時
，
瑞
典
十

五
|
六
十
四
歲
年
齡
組
人
口
勞
動
力
參
與
率
平
均
約
為
七
六
.
五
%
，

若
以
性
別
區
分
，
瑞
典
十
五
l

六
十
四
歲
男
性
的
勞
動
力
參
與
率
約
為

七
九
﹒
。
%
'
十
五
|
六
十
四
歲
女
性
的
勞
動
力
參
與
率
約
為
七
三
﹒

九
%
。
一
九
九
九
年
，
瑞
典
十
五

l

六
十
四
歲
悶
的
男
性
勞
動
力
約
有

七
三
%
擔
任
有
酬
工
作
，
十
五
|
六
十
四
歲
闊
的
女
性
勞
動
力
擔
任
有

酬
工
作
的
則
約
為
七
O
%
。
不
過
，
近
幾
年
來
瑞
典
勞
動
力
市
場
較
大

的
改
變
可
說
是
私
人
服
務
部
門

(
可
泣
〈
m
V
H
O串門
i
C
o
m
o
c
g門
)
工

作

機
會
的
大
幅
擴
增
。
在
一
九
九
七
與
一
九
九
八
年
瑞
典
勞
動
力
市
場
所

增
加
的
大
約
五
萬
八
千
個
就
業
機
會
中
，
約
有
四
萬
個
就
業
機
會
是
私

人
服
務
部
門
所
提
供
(
的
宅
。
全
m
V
F
咎
。
H
Z
R

穹
丹

M
V。
目
的
山
、
吵
鬧

U
N
H
C同

g
g
a
g

∞
逞
。
母
口
糟
的
。
可

S
S
Z

己
遇
。
)
。
瑞
典
法
定
的
每
週
工
時
為
四

十
小
時
，
每
年
並
有
五
週
法
定
的
帶
薪
休
假
期
，
雖
然
如
此
，
近
幾
年

來
受
雇
勞
工
之
平
均
工
時
仍
日
漸
下
降
中
，
一
九
九
八
年
時
瑞
典
勞
工

每
週
實
際
工
時
約
為
三
十
六
﹒
五
小
時
(
們
各
自

同
旦
旦
恥
。
目
的
百

的
宅
。
母
P
F
O

再
∞
E
G
S
。
口
的
宅
。
母
口b
o
n
o
B
E己
這
∞
)
。
同
時
，
瑞
典

有
相
當
比
率
的
人
口
(
主
要
為
女
性
)
是
以
部
分
時
間
方
式
工
作
，
此

約
占
瑞
典
二
二
%
的
勞
動
力
(
。

g

角
色

E
S
S

的
言
已
O
P
F
2

的
H
H
O
O
門
的
。
口
的
逞
。
已
O
F

〉
}
且-
H甸
甸
。
)
。

瑞
典
工
會
長
久
以
來
對
勞
動
力
的
強
勢
操
控
，
也
對
其
制
度
化
社
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建
構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影
響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瑞
典
的
受
雇

者
中
有
八
三
%
參
加
工
會
。
目
前
瑞
典
主
要
的
工
會
組
織
有
三
:
第
一

是
以
體
力
(
藍
領
)
工
人
為
主
(
大
約
掌
握
八
五
%
的
勞
工
為
其
會

員
，
惟
目
前
會
員
已
非
純
藍
領
勞
工
)
的
「
勞
工
工
會
聯
盟
」
(
吋
品
已
。

d
E
g
n
s
r

已
O
E
泣
。
口
，
簡
稱F
C
)。
此
勞
工
工
會
聯
盟
於
一
八
九
八

年
設
立
，
一
九
九
八
年
時
其
會
員
人
數
約
二
百
一
十
八
萬
人
，
此
勞
工

工
會
聯
盟
所
屬
公
會
屬
於
全
國
性
的
有
二
十
個
。
第
二
是
以
受
薪
(
白

領
)
員
工
為
主
(
大
約
掌
握
七
O
%
的
白
領
受
雇
者
為
其
會
員
)
的

「
專
業
受
雇
員
工
工
會
聯
盟
」
(
斗
Z
n
g

甘
R
H
O
E
-
8。
h
M
v
s
r串
戶
。
口
已

明
白
自
己
。
3
2

，
簡
稱
H
a
n
o
)
。
此
工
會
聯
盟
係
由
原
來
於
一
九
三
二
成
立

的
私
人
部
門
受
雇
者
工
會
聯
盟
及
原
來
成
立
於
一
九
四
二
年
的
公
務

人
員
工
會
聯
盟
兩
者
於
一
九
四
四
年
合
併
後
設
立
二
九
九
八
年
時
其

會
員
人
數
約
一
百
二
十
三
萬
人
，
所
屬
全
國
性
工
會
數
約
有
二
十
個
，

其
中
最
大
的
當
屬
瑞
典
工
業
界
文
書
與
技
術
員
工
工
會
(
∞
明
)
，
次
為

教
師
工
會

(
F
R
Y
o
p
d
E
S
)
。
第
三
則
是
原
以
具
大
學
畢
業
程
度
的

白
領
專
業
工
作
者
為
主
所
組
成
的
「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聯
盟
」

(
內g
h
a
o
s
g
口
。

h
H
M
S峙
。m
g
s
t
r
m
m。
旦
旦
。
口
，
簡
稱
∞
〉
n
o
)。
此
專

業
人
員
協
會
聯
盟
於
一
九
四
七
年
設
立
，
目
前
其
會
員
已
不
再
侷
限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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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學
畢
業
，
已
擴
大
至
相
關
團
體
均
可
加
入
二
九
九
八
年
時
其
會
員

人
數
約
四
十
五
萬
人
，
且
大
多
數
會
員
是
在
政
府
機
構
服
務
;
其
下
有

二
十
六
個
全
國
性
工
會
，
其
中
擁
有
六
萬
成
員
的
瑞
典
全
國
教
師
工
會

(
Z怠
。
E
Z
H
E
S

且
已

R
Z
a
)
即
為
其
下
之
一
支
。
近
幾
年
來
為
薪

資
談
判
之
需
，
附
屬
於
→
n
o
與
的
〉n
o
的
工
會
團
體
，
分
別
組
成
代
表

公
、
私
立
機
構
的
「
工
會
聯
盟
」

2
月
間
母
d
E
g
n
S
E
-
-
-簡
稱
可
『
閃
)

(
F
N
W
σ
R
m
o
-
m
w

泣
。
口m
g
的
逞
。
已O
F
H
H
目
的
門
的H
H
O
O
門
的
。
口
∞
宅
。
【
M
O
P口
O
C
O
B
σ
O
H

H心
。
∞
)
。

除
了
受
雇
者
組
成
的
工
會
外
，
瑞
典
的
雇
主
(
以
私
人
企
業
雇

主
較
多
)
也
在
一
九

O
二
年
自
行
組
織
了
「
瑞
典
雇
主
聯
盟
」

(
的
電oa
z
v
個
呂
立
。
芯
片
p
n
g
h
旦
角
色
。
口
，
簡
稱
∞
〉
明
)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
時
此
聯
盟
擁
有
四
萬
三
千
個
私
人
部
門
的
會
員
公
司
，
這
些
公
司
雇
用

的
員
工
約
一
百
五
十
萬
人
，
約
半
數
會
員
公
司
是
屬
於
雇
用
員
工
人
數

在
五
人
或
以
下
的
小
型
公
司
。
瑞
典
勞
工
(
尤
其
藍
領
勞
工
)
的
薪
資

待
遇
，
一
向
即
是
由
上
述
這
些
受
雇
者
工
會
或
協
會
聯
盟
與
雇
主
聯
盟

協
商
後
締
結
團
體
協
約
而
達
成
。
在
一
九
五
六
年
至
一
九
八
二
年
間
有

關
工
資
的
協
商
談
判
通
常
是
分
三
階
段
進
行

.. 

第
一
階
段
是
由
∞
〉
明

與
戶
。
在
一
特
定
架
構
下
對
其
所
屬
會
員
團
體
提
出
集
體
協
商
的
建

議
;
第
二
階
段
是
由
的
〉
司
與
戶
。
根
據
不
同
部
門
之
特
性
進
行
部
門

(
的
自
宮
門σ司
的R
E

門
)
協
商
，
商
議
合
約
;
第
三
階
段
是
由
個
別
公
司

與
地
方
工
會
進
行
合
約
細
節
協
商
。
協
商
結
果
通
常
效
期
一
或
二
年
，

如
勞
資
雙
方
無
法
達
成
協
議
，
則
政
府
會
聘
任
組
成
一
仲
裁
或
調
解
委

員
會
協
助
雙
方
達
成
協
議
。

值
得
一
提
的
，
瑞
典
的
獨
特
政
治
環
境
也
可
說
是
影
響
其
福
利
制

度
建
構
的
重
要
關
鍵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瑞
典
雖
是
個
典
型
的
多
黨
制
國

家
，
採
單
一
國
會
體
制
，
其
團
會
席
次
採
政
黨
比
例
代
表
制
，
依
各
黨

所
獲
選
票
比
例
分
配
席
位
。
大
致
上
，
在
一
九
八
八
年
以
前
，
瑞
典
國

會
結
構
向
以
穩
定
見
稱
，
迄
今
瑞
典
主
要
政
黨
有
八
:
溫
和
黨

(
呈
。
已
O
E
B
M
M缸
片
片
呵
，
簡
寫

M
'
由
原
保
守
黨
-
n
g
m
n
2
色
話
於
一
九
八

八
年
時
改
名
組
成
)
、
自
由
黨
(
口
Z
E
E

門
勻
，
簡
寫
道
)
、
中
間
黨

(
n
g
Z
M
V
R
勻
，
簡
寫C
'

由
原
農
黨
|
〉
明
白S
H
M
旦
河
改
組
而
成
)
、

社
會
民
主
黨
(
的
。
旦
旦
U
O
E
S
E
-
們
可
缸
片
片
呵
，
簡
寫
S
)
、
左
黨
(
戶
已

H
F旦
河
，
簡
寫V
'

即
原
左
翼
共
產
黨
|
戶
。
自
M
M
R哥
們
。
E
E
E
Z
H
間
，

〈
M
M閃
)
、
綠
黨
(
9
8口
可
旦
河
，
簡
寫
豈
可
)
、
基
督
民
主
黨
(
n
E
E
B

U
O
E
。
2
色
的
可

R
G

，
簡
寫
阿
巴
∞
)
、
以
及
新
民
主
黨

(
2
0建

口
。
B
E
E
n

明
M
M旦
河
，
簡
寫Z
J
S
)。
在
一
九
八
八
年
之
前
，
瑞
典
國
會

一
直
是
前
五
個
政
黨
的
天
下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選
舉
時
綠
黨
獲
得
五
﹒

五
%
的
選
票
，
開
始
為
瑞
典
國
會
注
入
新
血
，
擁
有
二
十
個
席
次
;
惟

在
一
九
九
一
年
的
大
選
中
，
綠
黨
因
只
獲
三
﹒
四
%
選
票
(
依
規
定

任
何
政
黨
要
進
入
國
會
，
至
少
在
全
國
選
舉
中
要
獲
得
四
%
選
票
)
，

無
法
擁
有
國
會
席
位
而
退
出
國
會
，
由
獲
七
﹒
一
%
選
票
的
基
督
民
主

黨
(
二
十
六
席
位
)
及
獲
六
.
七
%
選
票
的
新
民
主
黨
(
二
十
五
席
位
)

取
而
代
之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的
大
選
，
社
會
民
主
黨
獲
得
三
六
.
四
%
選

票
，
擁
有
國
會
一
百
三
十
一
席
位
，
社
會
民
主
黨
遂
聯
合
左
黨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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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-
O
%
選
票
，
擁
有
國
會
四
十
三
席
位
)
、
綠
黨
(
四
﹒
五
%
選

票
，
擁
有
國
會
十
六
席
位
)
，
由
社
會
民
主
黨
組
織
少
數
政
府
執
政

(
一
九
四
五
年
後
的
瑞
典
政
府
請
參
考
表
二
。

一九四五年以來的瑞典政府表一

相首黨政年代

P.A. Hanssonl 
T. Er1ande 
T. Er1ander 

社會民主黨

社會民主黨/中問黨(農黨)

社會民主黨

1945-1951 

1951-1957 
T. Er1anderl 
O. Palme 
T. Fal1din 
O. Ullsten 
T. Fal1din 
T. Fal1din 
O. Palmel 

中間黨/溫和黨(保守黨 ) I自由黨

自由黨

中問黨/溫和黨(保守黨 ) I自由黨

中間黨/自由黨

社會民主黨

1957-1976 

1978-1979 
1979-1981 
1981-1982 

1976-1978 

1. Carlsson 
C. Bildt 
1. Carlsson 
G. Persson 
G. Persson 

溫和黨/中間黨/自由黨/基督民主黨

社會民主黨

社會民主黨

社會民主黨

1982-1991 

1991-1994 
1994-1996 
1996-1998 
1998-

資料來源: The Swedish Political Parties, Fact Sheets on Sweden, 
Apri11999, published by The Swedish Institute. 

這
些
政
黨
大
致
上
可
劃
分
為
兩
大
陣
營

.. 

一
為
社
會
主
義
黨
派

，
含
社
會
民
主
黨
與
左
黨
;
另
一
為
非
社
會
主
義
黨
派

(
間
。
立
自
】
吵
叩
門
)

(
口g
t
m
o立
即
自
己
)
，
含
溫
和
黨
、
自
由
黨
及
中
間
黨
。
由
表
一
所
列
瑞

典
在
二
次
大
戰
後
執
政
的
黨
派
情
形
可
知
，
不
但
由
勞
工
階
級
組
成
的

社
會
民
主
黨
是
瑞
典
影
響
力
最
大
且
執
政
期
最
長
的
政
黨
;
而
且
在
一

九
八
八
年
以
前
瑞
典
的
國
會
政
壇
也
因
前
述
兩
大
陣
營
的
存
在
，
而
顯

得
較
其
他
國
家
穩
定
。
以
社
會
民
主
黨
為
首
的
社
會
主
義
黨
派
自一
九

三
二
年
執
政
長
達
四
十
四
年
後
(
一
九
三
六
年
時
，
為
期
三
個
月
的
政

府
改
組
中
空
期
除
外
)
，
到
一
九
七
六
年
才
被
非
社
會
主
義
黨
派
擊

敗
。
一
九
八
二
年
社
會
民
主
黨
再
度
執
政
，
為
期
九
年
。一
九
九

一年

黨大
選

著後
民才
主由

警芽
組書
成主
睜義
;旦四

浩大

嚴寒
而恥

代(

之溫
。和
是黨

宇平一問
九黨

七、
六白
年由

以
前
以
及
一
九
八
二
至

一
九
九

一
年
間
社
會
民
主
黨
的
長
期
執
政
，
使

其
得
以
將
社
會
主
義
觀
今
街
褔
利
政
策
付
諸
實
施
，
深
植
其
政
黨
理
念

於
各
項
改
革
措
施
中
。
不
過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後
若
干
新
政
黨
的
帽
起
，

也
代
表
瑞
典
民
眾
有
意
求
變
的
心
態
。
一
九
九一
年
大
選
右
翼
人
士
的

勝
利
，
不
但
使
得
向
來
頗
為
穩
定
的
瑞
典
政
壇
增
添
變
數
，
而
且
在
經

濟
不
景
氣
的
壓
力
下
，
非
社
會
主
義
黨
派
的
聯
合
組
閣
，
也
對
瑞
典
傳

統
的
制
度
化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進
行
了
逐
步
的
改
革
。
一
九
九
四
年
社
會

民
主
黨
贏
得
四
五
﹒
三
%
選
票
，
擁
有
國
會
一
百
六
十
一
席
位
，
重

合新

左執
黨政
與，
綠一
黨九
繼九
續八
執年
政社
(會

EER 
rt> +-' 
已aτ立

已雖
口1 扶

正選
益票
"1::;j減
旦少
仰，

2 但
~ 11 可

又反
巨功
受 t執
法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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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口
∞
宅
。
兮
P
〉
可
江
三
泡
泡
泡
)
。
另
外
，
由
於
瑞
典
政
府
前
於
一
九
九
一
年

申
請
加
入
歐
盟
(
開
口
)
，
且
自
一
九
九
五
年
正
式
加
入
歐
盟
，
因
此
，

其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近
年
來
也
配
合
歐
盟
規
定
逐
步
修
改
中
。

最
後
，
自
一
九
九
一
年
瑞
典
政
府
引
進
稅
制
改
革
後
，
其
個
人

所
得
稅
大
致
上
已
略
降
，
其
最
高
稅
率
是
地
方
稅
(
自
己
旦
旦3
5
2
昆
明

B
E
n
-
-
S
H
'
平
均
稅
率
為
三
一
%
)
，
加
上
針
對
超
過
某
一
定
金
額
以

上
者
三
九
九
八
年
為
二
三
一
一
、
二

O
O
瑞
典
幣
)
所
課
的
二
O
%

的
國
家
所
得
稅
(
臣
民
自
己
g
g

呂
立
自
)
。
不
過
，
必
須
一
提
的
是
，
在

一
九
九
五
年
時
，
瑞
典
前
述
國
家
所
得
稅
己
調
高
至
二
五
%
。
加
上
瑞

典
近
年
來
已
引
進
實
施
個
人
繳
交
社
會
安
全
費
(
m
g
E自
2

旦
司

h
n
g
)
，
因
此
，
雖
然
瑞
典
有
相
當
多
數
受
雇
職
工
均
不
必
繳
交
圓
家

所
得
稅
，
但
因
其
所
需
繳
之
地
方
所
得
稅
率
大
約
為
三
一

%

'
加
上
前

述
社
會
安
全
費
，
故
對
相
當
多
數
的
瑞
典
人
民
而
言
，
其
需
負
擔
的
所

得
稅
率
大
約
在
六

O
%
左
右
。

至
於
瑞
典
的
營
業
稅
或
貨
物
加
值
稅

(〈
巴
巴
?
且
已
旦
門
話
，
簡
稱
〈
〉
吋
)
，
則
大
多
數
在
一
八
%
l
二
五
%
之

間
。

由
於
瑞
典
的
社
會
保
險
費
用
目
前
大
多
數
是
由
雇
主
(
或
自
雇
者
)

負
擔

(瑞
典
各
類
社
會
保
險
費
率
及
雇
主
與
受
雇
者
負
擔
比
率
請
見
表

一
一)
，
因
此
瑞
典
雇
主
為
其
員
工
所
必
須
負
擔
的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保
險

費
佔
其
支
付
雇
用
員
工
薪
資
總
額
相
當
高
的
比
率
，
近
年
來
許
多
雇
主

已
頻
頻
呼
籲
政
府
調
整
國
家
所
得
稅
的
起
徵
門
檻

(尸
各
自
叫
住
在
。
口
的

目
的
建
旦

O
P
E
己
的
F
B
H的
。
口
∞
遇
。
已
。
口
"
巳
府
的
。
自

σ
R
H
甸
甸
∞
)
。

1998年瑞典各類社會保險費率表

社會保險費率 雇主負擔比率

疾病保險 (Sickness in surance ) 7.90 
職業災害保險 (Work injuries in surance ) 1.38 
基本年金 (Basic pension ) 6.83 
附加年金 (National Supp1ementary pension ) 6.40 
部分年金 (Partial pension ) 0.20 
勞動市場 (Labour market) 5.42 
職業安全與衛生 (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) 0.17 
工資保證 (Wage guarantee ) 0.25 
一般薪資保險 (General salary contribution ) 4 .48 

計 33.03 
受雇者負擔比率

年金 (Pensions ) 6.95 

表二

資料來源: 1.Callur肘， David & Nightingale， 孔1elvin (eds) (1999) 
Intemational Benefits Yearbook 1999, London: Sweet & 
Maxwel1. p.363 . 
2.MHSA, (1998 ) The Pension Reform in Sweden, Final 
Report, June, 1998. Stoc隘的1m: MHSA, p.5. 

備註:瑞典政府自1999年實施年金改革後，已決定自2000年起將把受雇者年金保
險負擔的保險費率由1998年自恨95% '調高為9.25% ;至於雇主負擔的法
定年金保險費率則由1998年的13.23% '調降為 9.25% ;換言之，瑞典的
年金保險費率自2000年起由雇主與受雇者平均分攤，均各自負擔9.25%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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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的
沿
革

瑞
典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建
構
與
英
國
相
似
，
都
是
從
解
決
貧
窮
問

題
開
始
。
其
最
早
的
一
項
社
會
福
利
立
法
是
一
七
六
三
年
的
濟
貧
法

2
月5
3

。
『
們
心
建
)
，
此
法
後
於
一
九
五
七
年
更
名
為
社
會
救
助
法

(
m
R
E
E
m
-
m
S
E
o
-
2
)

，

一
九
八
二
年
再
改
為
社
會
服
務
法

(
m
S
E

B
E
g
-
2
)
。
其
與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關
係
最
密
切
的
法
規
雖
以
一
九
一

三
年
訂
定
的
國
民
年
金
法
案

(
Z怠
。
口
已
胃
口
泣
。
口
〉
2
)
為
基
礎
，
不

過
其
年
金
制
度
之
研
擬
，
早
在
一
八
八
四
年
，
瑞
典
國
王
百
品OE
R

口
即
已
接
受
瑞
典
國
會
之
提
案
聘
組
一
委
員
會
調
查
研
究
有
關
社
會
保

險
的
問
題
。
此
委
員
會
後
來
以
德
國
俾
斯
麥
的
社
會
保
險
構
想
為
架

構
，
提
出
設
立

一
普
及
性
的

(
5
2
0自
己
)
、
繳
費
式
(
C
S
E
Z
B是
)

老
年
年
金
的
建
議
。
該
委
員
會
原
擬
在
五
年
後
提
出
具
體
建
議
，
惟
可

惜
當
時
因
瑞
典
剛
開
始
起
步
朝
向
工
業
化
國
家
途
徑
上
發
展
，
故
其
建

議
案
並
未
正
式
提
出
，
也
未
在
國
會
討
論
。
受
到
德
國
於
一
八
八
九
年

建
立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的
刺
激
，
瑞
典
政
府
乃
再
紐
聘
第
二
個
社
會
保
險

委
員
會
，
該
委
員
會
於
一
八
九

0
年
代
中
期
也
曾
提
出
一
個
與
俾
斯
麥

社
會
保
險
方
案
極
為
類
似
的
方
案
，
惟
因
民
眾
對
該
方
案
內
容
意
見
分

歧
以
及
多
數
農
民
強
烈
反
對
，
而
告
擱
置
。
此
方
案
後
雖
於
一
八
九
八

典年
保經
守大
黨幅

政修
府改
執後
政再
期度
間幫
又山

草也
仍

成未
社當
會寄

保通
當過

查一

與九
研 O

究七
委年
員瑞

會
，
此
委
員
會
於
五
年
後
提

出
其
報
告
與
建
議
，
在

一
九

一
三
年
時
其

建
議
方
案
獲
當
時
執
政
的
自
由
黨
與
在
野
的
社
會
民
主
黨
、
保
守
黨
的

共
同
支
持
而
獲
國
會
通
過
。
當
時
瑞
典
國
會
決
議
此
年
金
以
所
有
年
未

滿
六
十
七
歲
之
公
民
為
對
象
，
不
過
對
貧
困
者
以
及
殘
障
者
，
則
無
年

齡
的
限
制
，
貧
困
者
及
殘
障
者
不
論
其
年
齡
大
小
均
另
由
國
庫
發
給
資

產
調
查
式
的
「
附
加
年
金
」
。
此
為
一
九

一
三
年
國
民
年
金
法
的
綠

起
。
此
項
年
金
方
案
之
立
法
實
施
，
使
得
瑞
典
成
為
世
界
上
第

一
個
建

立
普
及
性
(
呂
定
。
白
色
)
、
且
強
制
性
(
g
B
H
M
Z
E

也
)
年
金
制
度
的
國

家
。
當
時
瑞
典
所
實
施
的
國
民
年
金
方
案
(
簡
稱
〉

3
)
在
某
些
方

面
與
德
國
的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類
似
，
例
如
兩
者
均
是
強
制
性
的
保
險
，

兩
者
均
依
所
得
高
低
繳
納
保
險
費

.. 

但
瑞
典
當
時
的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與

德
國
版
本
仍
有
出
入
。
一
九

一
四
年
此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開
始
實
施
時
，

所
有
年
在
十
六
歲
至
六
十
六
歲
閉
的
瑞
典
國
民
，
每
年
均
須
依
其
所
得

高
低
分
成
若
干
等
級
，
繳
納
定
額
保
險
費
，
而
後
在
年
屆
六
十
七
歲
起

領
取
年
金
給
付
。
當
初
對
已
年
滿
六
十
七
歲
之
老
年
人
，
瑞
典
政
府
並

未
提
供
任
何
的
津
貼
或
給
付
。
翠
年
瑞
典
才
修
改
其
年
金
給
付
規
定
，

開
始
為
這
些
已
年
逾
六
十
七
歲
的
老
年
人
提
供
半
數
的
年
金
補
貼

古
巴
咕
咕
。
口
的
心
。
口
旦
這

Z
E
S
Z
)
。
此
項
制
度
開
始
實
行
的
二
十
年
間
，

除
了
陸
續
調
整
其
給
付
金
額
外
，
至
一
九
三

0
年
代
初
期
均
未
有
太
大

的
修
改
。
最
初
瑞
典
此
項
年
金
給
付
之
經
費
來
源
主
要
是
建
立
在
「
保

險
費
預
備
金
制
度
」
基
礎
上
;
它
端
賴
被
保
險
人
所
繳
納
之
保
險
費
收

入
來
支
應
所
需
的
開
支
，
只
有
小
部
分
是
來
自
累
積
的
年
金
預
備
基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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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資
的
利
潤
收
入
;
政
府
原
則
上
並
不
以
庫
收
貼
補
。
不
過
，
其
後
為

使
年
金
給
付
的
金
額
足
以
應
付
基
本
生
活
所
需
之
間
支
，
瑞
典
政
府
乃

配
合
調
整
年
金
給
付
金
額
的
措
施
。
一
九

三
0
年
代
中
期
瑞
典
政
府
曾

就
制
度
層
面
進
行
部
分
的
修
改
;
其
改
革
重
點
有
二
，
首
先
是
設
法
透

過
國
會
，
立
法
允
許
由
國
庫
稅
收
支
應
年
金
的
開
支
;
其
次
，
則
是
將

此
項
普
及
性
的
年
金
改
為
須
經
資
產
調
查
式
的
給
付
。
自
修
改
以
後
，

此
項
年
金
之
主
要
經
費
來
源
已
非
勞
工
所
繳
之
保
險
費
收
入
，
而
係
政

府
的
庫
收
。
因
此
，
在
一
九
三

0
年
代
中
期
至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
間
，
瑞
典
的
國
民
年
金
事
實
上
是
以
協
助
貧
困
老
年
人
為
主
的
選
擇
性

給
付
，
屬
於

一
種
社
會
救
助
與
保
險
制
度
相
結
合
的
福
利
方
案
。

是
以
，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自

一
九
一
三
年
頒
布
實
施
國
民
年
金
法

開
始
迄
今
，
已
經
歷
多
次
的
變
革
。
摘
要
來
說
，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
束
後
，
瑞
典
政
府
即
再
著
手
進
行
多
項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改
革
。
首

先
，
瑞
典
於
一
九
四
六
年
開
始
將
年
金
給
付
與
公
共
救
助
分
離
，
將
早

期
的
補
助
改
為
生
活
費
給
付

(
8平
。
小
且
已
品
M
H
a
E
S
E
-
，
僅
殘
障

年
金
仍
需
經
資
產
調
查
後
才
發
給
。
其
年
金
經
費
來
源
也
不
再
由
人
民

按
年
繳
納
保
險
費
的
預
備
金
支
付
，
而
改
採
徵
收
年
金
稅
(
可
呂
也

g

z
u
m
)的
方
式
辦
理
。
自
此
，
瑞
典
的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已
非
經
資
產
調

查
式
的
選
擇
性
給
付
，
而
是
一
種
普
及
性
的
給
付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瑞
典

通
過
的
年
金
法
案
不
但
調
高
年
金
給
付
標
準
，
同
時
也
提
高
年
金
稅
以

應
所
需
。
當
時
的
年
金
給
付
金
額
是
採
取
定
額
給
付
。

一
九
五
0
年
受
通
貨
膨
脹
壓
力
的
衝
擊
，
瑞
典
國
會
通
過

一
項
法

案
，
規
定
政
府
每
年
須
依
消
費
者
物
價
指
數
調
整
老
年
年
金
的
給
付
金

額
。
此
法
案
通
過
後
，
遂
使
瑞
典
成
為
世
界
上
第
一
個
正
式
立
法
規
定

老
年
年
金
每
年
應
隨
物
價
指
數
而
調
整
的
國
家
。

一
九
五
二
年
瑞
典
國

會
更
通
過
立
法
，
規
定
政
府
每
年
須
依
實
際
工
資
金
額
調
整
老
年
年
金

的
給
付
。
同
年
瑞
典
國
會
並
通
過
另
一
項
法
案
，
責
成
各
地
方
政
府
在

斟
酌
本
身
財
力
的
前
提
下
，
為
其
低
收
入
居
民
提
供
經
資
產
調
查
式
的

房
屋
津
貼
，
至
於
房
屋
津
貼
給
付
金
額
與
標
準
'
則
授
權
由
各
地
方
政

府
自
行
決
定
(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詳
細
發
展
沿
革
請
參
考
楊
瑩
，
一
九
九

三.. 

八
i

一
八
)
。
大
體
而
言
，
在

一
九
五
O
與
六
0
年
代
，
瑞
典
各

政
黨
均
以
調
高
基
本
年
金
給
付
為
其
政
治
訴
求
重
點
之

一
。
不
過
，
保

守
黨
與
中
間
黨
在
鼓
吹
調
高
基
本
年
金
方
面
的
成
就
與
強
勁
氣
勢
，
在

某
方
面
而
言
，
也
是
導
致
其
對
手
社
會
民
主
黨
等
黨
派
加
強
其
倡
議
建

立
強
制
性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上
的
重
要
觸
媒
。
二
次
大
戰
後
，
瑞
典
在
老

年
年
金
制
度
上
的
另

一
項
重
要
改
革
即
是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(
簡
稱
〉
吋
可
)

制
度
的
引
進
。
在
一
九
四

0
年
代
，
由
於
前
述
國
民
年
金
的
給
付
金
額

只
能
維
持
老
年
人
基
本
生
活
所
需
，
瑞
典
政
府
就
從
兩
方
面
著
手
。
一

方
面
致
力
於
促
成
國
會
通
過
上
述
老
年
年
金
每
年
應
隨
物
價
指
數
調
整

的
法
令
，
以
適
時
提
高
給
付
水
準
，
另
一
方
面
並
曾
在
國
會
中
多
次
提

案
討
論
設
立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制
度
，
以
彌
補
基
本
年
金
之
不
足
。
在
推

動動

建

最立
積附
極加
的年
常會
惟安

盟誼
會種

目中

主­
黨，

因民

藻開

露另
響最
力多
的
瑞且

典態
工度
會最

聯主

盟

(
F
C
)。
事
實
上
，
此
工
會
聯
盟
早
在
一
九
三
六
年
即
曾
提
出
設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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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加
年
金
之
建
議
。
當
時
瑞
典
工
聯
設
計
之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，
主
要
是

以
瑞
典
公
務
人
員
所
領
取
的
與
所
得
有
關
的
年
金
為
參
考
架
構
，
企
圖

將
適
用
範
圍
擴
充
至
瑞
典
所
有
的
勞
動
人
口
。

一
九
五
五
年
時
瑞
典
年

金
調
查
研
究
委
員
會

(
Z益
。
口
已
向
。
B
E
E
-
S
S
M
M
O
B
-
g
m
)
曾
試
圖

引
進
一
種
能
隨
通
貨
膨
脹
而
調
整
的
附
加
年
金
計
畫
。
此
建
議
案
提
出

後
雖
深
受
工
會
聯
盟
及
社
會
民
主
黨
的
歡
迎
與
支
持
，
但
卻
受
其
他
非

社
會
主
義
政
黨
及
大
多
數
利
益
團
體
的
反
對
。
自
此
之
後
，
附
加
年
金

方
案
設
立
與
否
就
成
為
瑞
典
不
同
政
黨
政
見
訴
求
的
一
大
爭
議
焦
點
，

紛
爭
時
起
。
有
鑑
於
即
使
在
社
會
民
主
黨
與
農
黨
內
，
對
設
立
附
加
年

金
方
案
的
看
法
亦
不
盡

一
致
，
因
此
，
當
時
的
瑞
典
聯
合
政
府
遂
決
定

就
下
述
三
項
方
案
進
行
公
民
投
票
表
決
，
投
票
結
果
決
定
成
立

一
個
強

制
性
的
、
與
所
得
有
關
的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，
此
方
案
由
雇
主
負
擔
保
險

費
用
，
並
由
政
府
辦
理
(
此
案
獲
百
分
之
四
十
六
的
選
民
支
持
)
。
投

票
結
束
後
，
瑞
典
當
時
的
聯
合
政
府
辭
職
下
臺
'
而
由
身
為
少
數
黨
的

社
會
民
主
黨
接
替
。
社
會
民
主
黨
執
政
後
，
立
即
積
極
規
劃
提
出
一
強

制
性
、
與
薪
資
有
關
的
、
以
及
由
政
府
辦
理
的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草
案
。

此
案
提
出
後
雖
在
上
院
(
已
苟
且
目
。
己
的
。
)
通
過
，
但
在
下
院
中
卻
以

六
票
敗
北
。
社
會
民
主
黨
遂
而
解
散
下
院
，
並
召
集
另
一
次
選
舉
。
結

果
在
政
黨
合
作
之
下
，
下
院
的
席
次
分
裂
成
兩
大
勢
均
力
敵
的
派
系
。

支
持
設
立
該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的
一
派
擁
有
一
百
一
十
五
席
，
其
中
社
會

民
主
黨
一
百
一
十
席
，
共
產
黨
五
席
;
而
反
對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的
一
派

也
同
時
擁
有
一
百

一
十
五
席
，
其
成
員
主
要
是
保
守
黨
、
自
由
黨
，
及

中
間
黨
人
士
。
一
九
五
九
年
時
社
會
民
主
黨
政
府
再
度
在
國
會
中
提
出

此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的
議
案
。
結
果
因
當
時
一
位
自
由
黨
下
院
議
員
的
棄

權
，
使
得
該
案
以
一
百
一
十
五
票
對
一
百
一
十
四
票
而
宣
告
過
關
。

這
一
票
之
差
距
雖
小
，
但
它
卻
為
瑞
典
的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寫
下
了
嶄
新

的
一
頁
，
其
所
造
成
的
影
響
無
與
倫
比
。
在
此
案
通
過
後
，
保
守
黨
和

中
間
黨
雖
有
意
使
該
案
宣
告
無
效
，
但
因
自
由
黨
倒
向
社
會
民
主
黨
，

反
對
廢
止
該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，
因
此
，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遂
告
奠
立
。
瑞

典
此
項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制
度
係
自
一
九
六
0
年
開
始
實
施
，
此
年
金
之

正
式
開
始
發
給
是
在
一
九
六
三
年
。
自
此
後
，
瑞
典
的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
雖
然
也
再
經
多
次
修
改
，
但
很
少
能
夠
像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那
般
的
引
起

爭
議
。
大
體
而
言
，
此
段
期
間
瑞
典
的
退
休
年
金
改
革
在
於
下
述
三
方

面
的
修
訂

.. 
一
、
將
有
關
退
休
年
齡
的
規
定
放
寬
改
為
較
具
彈
性
的
標
準
。

二
、
從
事
較
困
難
或
辛
勞
工
作
者
、
或
有
工
作
困
難
者
(
如
:
殘
障

者
)
，
及
已
有
長
期
工
作
年
資
者
提
供
提
前
退
休
的
機
會
。

三
.
提
供
部
分
年
金
(
苟
且

H
H
E
M
M
O
B
-

。
口
)
的
給
付
。

在
退
休
年
齡
的
修
改
方
面
，
以
往
瑞
典
的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是
六
十

七
歲
，
但
在
一
九
六
四
年
時
瑞
典
政
府
設
置
了
提
前
退
休
的
方
案
，
開

始
允
許
年
屆
六
十
三
歲
者
提
前
退
休
，
領
取
滅
額
的
基
本
年
金
與
附
加

年
金
。

一
九
七
六
年
瑞
典
的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由
六
十
七
歲
降
為
六
十
五

歲
;
相
對
地
，
其
提
前
退
休
領
取
滅
額
年
金
給
付
的
年
齡
亦
隨
之
往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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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整
為
六
十
歲
。
當
時
減
額
給
付
的
計
算
是
以
六
十
五
歲
為
準
，
每
提

前
一
個
月
退
休
，
年
金
即
減
發

0
.

五
%
'
故
在
六
十
歲
辦
理
提
前

退
休
者
所
得
領
取
之
退
休
年
金
約
是
全
額
給
付
的
百
分
之
七
十
。
在
允

許
提
前
退
休
領
取
滅
額
年
金
之
外
，
瑞
典
政
府
在
一
九
六
四
年
也
同
時

允
許
受
雇
者
延
後
退
休
，
最
高
以
延
至
七
十
歲
為
界
。
這
些
延
後
退
休

者
在
年
滿
六
十
七
歲
後
每
延
後
一
個
月
退
休
，
退
休
年
金
增
發

0
.

六
%
。

一
九
七
六
年
修
改
退
休
年
齡
至
六
十
五
歲
後
，
此
項
規
定
並
未

修
改
。
但
由
於
可
延
後
退
休
之
年
數
由
三
年
延
長
為
五
年
，
故
延
至
七

十
歲
退
休
者
，
其
得
領
之
年
金
金
額
較
原
應
領
之
退
休
年
金
多
出
三
六

%
。
根
據
統
計
發
現
，
雖
然
在
一
九
七

0
年
代
末
期
瑞
典
年
在
六
十
至

六
十
四
歲
間
之
民
眾
實
際
上
領
取
提
前
退
休
減
額
年
金
者
很
少
，
僅
占

百
分
之
一

一;
但
是
，
在

一
九
九
0
年
時
，
領
取
提
前
退
休
年
金
者
已
約

占
六
十
至
六
十
四
歲
年
齡
組
人
口
的
四
二
%
。
另
外
，
由
於
瑞
典
退

休
年
金
之
發
放
從
一
開
始
就
沒
有
「
退
休
查
證
」
(
叫
旦

B
E
O
E
E
H
)

的
規
定
(
即
任
何
人
只
要
年
屆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即
可
領
取
全
額
退
休
年

金
，
而
毋
需
查
證
其
是
否
真
的
自
工
作
崗
位
退
下
或
是
否
確
實
無
工
作

收
入
)
，
故
年
在
六
五
至
六
九
歲
間
之
瑞
典
民
眾
辦
理
延
後
退
休
者
所

占
之
比
率
更
低
，
在
一
九
七

0
年
代
末
期
僅
占
百
分
之
一
，
即
使
在
一

九
九
0
年
此
延
後
退
休
者
所
占
之
比
率
也
只
微
升
至
一
﹒
五
%
。
在
一

九
七
0
年
至
一
九
七
二
年
間
，
瑞
典
政
府
也
立
法
通
過
允
許
年
滿
六
十

歲
以
上
之
殘
障
者
提
前
退
休
時
得
領
取
全
額
的
年
金
給
付
(
即
年
金
不

必
減
額
給
付
)
。
此
項
殘
障
年
金
(
島
的
早
在
H
Y
M
M
O
B
-

。
口
)
的
規
定
旨
在

為
那
些
從
事
艱
苦
工
作
或
身
體
健
康
情
況
不
佳
者
而
設
。
同
時
，
對
已

年
逾
六
十
歲
但
未
及
六
十
五
歲
者
而
昔
日
，
即
使
其
並
非
殘
障
，
但
若
已

失
業
一
段
相
當
長
時
期
者
(
即
超
過
四
百
五
十
天
或
二

十
二
個
月
)
，

亦
可
申
請
此
項
殘
障
年
金
。
換
言
之
，
修
改
後
瑞
典
的
殘
障
年
金
就
不

像
早
期
嚴
格
依
殘
障
程
度
界
定
的
「
殘
障
」
年
金
，
此
由
其
年
金
名
稱

之
改
為
「
提
前
年
金
」
(
即
。
旦
河
胃
口
泣
。
自
)
即
可
見
一
斑
。

整
體
來
說
，
瑞
典
對
殘
障
者
所
提
供
的
經
濟
生
活
保
障
，
依
其
殘

障
程
度
而
有
全
額
年
金
、
一
二
分
之
二
年
金
、
及
半
額
年
金
之
分
，
但
大

多
數
年
在
六
十

l

六
十
四
歲
聞
之
殘
障
者
領
取
的
都
是
全
額
年
金
。

對
殘
障
者
而
是
一
口
，
由
於
就
業
上
的
困
難
，
故
其
具
備
可
領
取
附
加
年
金

的
資
格
通
常
較
弱
且
績
點
較
少
。
因
此
，
瑞
典
政
府
規
定
，
領
取
殘
障

年
金
者
若
其
不
合
領
取
附
加
年
金
的
條
件
時
，
其
年
金
的
補
貼
金
額
比

一
般
民
眾
為
高
，
其
金
額
為

一
般
基
本
年
金
的

一
倍
，
但
若
其
領
取
附

加
年
金
時
，
則
其
可
獲
得
的
年
金
補
貼
隨
之
遞
減
。
一
九
七

0
年
代
瑞

典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最
重
要
的
改
革
立
法
當
推
一
九
七
四
年
通
過
、
但
自

一
九
七
六
年
七
月
一
日
開
始
實
施
的
法
案
。
當
時
改
革
的
重
點
有
:

一
、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由
原
來
的
六
十
七
歲
降
為
六
十
五
歲
，
且
提
前

退
休
年
齡
由
六
十
三
歲
提
前
至
六
十
歲
。

二
、
為
年
在
六
O
|

六
十
四
歲
間
者
設
立
「
部
分
年
金
」

(
3
2
E

可
怕
自
古
巴
)
的
方
案
，
允
許
個
人
在
年
滿
六
十
歲
起
領
取
半
數
的
基
本

年
金
與
附
加
年
金
，
或
將
其
年
金
領
取
的
時
間
往
後
延
長
至
七
十
歲
。

對
提
前
退
休
者
而
言
，
年
金
採
取
滅
額
給
付
;
對
延
後
退
休
者
，
則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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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增
額
年
金
。

三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個
人
的
績
點
是
依
其
就
業
紀
錄
而
累
積
。

一
九
八
0
年
瑞
典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修
改
後
，
開
始
允
許
年
屆
法
定
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(
六
十
五
歲
)
者
得
以
領
取
全
額
的
附
加
年
金
。
當
時

的
全
額
附
加
年
金
給
付
金
額
，
是
以
個
人
以
往
工
作
期
間
薪
資
較
高
的

十
五
年
的
平
均
薪
資
(
依
物
價
指
數
調
整
後
的
幣
值
)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
來
計
算
。
所
以
，
從
瑞
典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的
沿
革
來
看
，
當
時
其
最
引

人
注
意
的
革
新
創
舉
，
就
是
為
改
變
原
有
全
時
工
作
型
態
至
部
分
時
間

工
作
型
態
者
所
設
立
的
部
分
年
金
制
度
。
基
本
上
，
此
項
部
分
年
金
方

案
是
以
年
在
六
十
|
六
十
四
歲
問
者
為
對
象
，
且
最
初
僅
以
受
雇
者
為

範
圈
，
但
後
項
規
定
在
一
九
八
0
年
時
擴
大
至
自
雇
者
(
含
小
本
生
意

商
人
及
自
由
業
者
)
。
至
於
給
付
標
準
，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以
前
其
給
付

金
額
是
其
損
失
收
入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五
，
但
個
人
在
屆
臨
正
常
退
休
年

齡
時
仍
得
領
取
全
額
退
休
年
金
。
當
非
社
會
主
義
政
黨
在
一
九
八

0
年

執
政
時
，
即
將
此
給
付
金
額
自
一
九
八
一
年
以
後
降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
(
當
時
已
依
原
規
定
領
取
六
十
五
%
者
，
改
革
後
仍
從
原
規
定
，
不
受

影
響
)
.. 

社
會
民
主
黨
後
來
在
一
九
八
七
年
七
月
時
才
再
恢
復
至
百
分

之
六
十
五
。
除
了
年
齡
的
規
定
限
制
以
外
，
要
申
領
此
項
部
分
年
金
者

尚
須
符
合
下
述
資
格

.. 

的
個
人
在
年
滿
四
十
五
歲
以
後
必
須
至
少
有
十

年
的
有
酬
就
業
年
資
，
而
此
工
作
必
須
是
被
補
充
年
金
方
案
認
可
的
年

資
。
ω
領
取
部
分
年
金
者
雖
然
每
週
必
須
至
少
減
少
工
時
五
小
時
，
但

減
少
工
時
後
每
週
仍
至
少
須
工
作
十
七
小
時
。
領
取
部
分
年
金
時
，
個

人
的
工
作
所
得
仍
採
計
其
附
加
年
金
績
點
。
至
於
此
項
部
分
年
金
的
經

費
來
源
最
初
主
要
是
由
雇
主
所
繳
納
薪
資
總
額
的
0
.
二
五
%
保
險

費
，
一
九
八
0
年
此
比
率
調
昇
一
倍
，
為

0
.
五
O
%
。
根
據
統
計
，
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時
瑞
典
的
受
雇
者
合
於
此
項
部
分
年
金
給
付
資
格
者
，

占
當
年
年
齡
在
六
十
|
六
十
四
歲
的
瑞
典
受
雇
者
的
比
率
約
為
二
四

%
;
自
雇
者
的
相
對
應
比
率
為
八
%
;
不
過
，
近
十
餘
年
來
瑞
典
此
比

率
不
論
受
雇
者
或
自
雇
者
均
有
下
降
的
趨
勢
。

一
九
八
0
年
代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的
改
革
，
還
包
括
基
本
年
金
基
本

金
額
古
巴

o
m
目
。
S
H
)
計
算
方
式
的
更
改
，
此
將
於
下
節
介
紹
年
金

制
度
的
內
容
時
再
詳
細
說
明
，
於
此
暫
略
。
繼
一
九
八0
年
「
男
女
均

等
法
案
」
(
音
門
S
E
S

】S
g
g
g

白
宮
g
g

已
詞
。
自
8
)
通
過
後
，

在
一
九
八
0
年
代
後
半
期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的
改
革
偏
重
於
性
別
與
婚
姻

方
面
差
別
待
遇
的
繼
續
掃
除
。
在
職
工
褔
利
方
面
二
九
七
八
年
瑞
典

「
假
期
法
案
」
(
H
Z
S
S
E
口
〉

2
)
的
通
過
，
使
得
瑞
典
受
雇
者
法
定

可
享
的
帶
薪
假
期
，
由
原
有
的
每
年
四
週
增
加
為
五
週
二
九
九
一
年

又
增
加
為
五
週
加
二
天
(
不
過
，
瑞
典
政
府
已
於
一
九
九
三
年
將
此
假

期
再
改
回
為
五
週
)
。
一
九
八
八
年
瑞
典
引
進
的
父
母
保
險
方
案

G
R
S
E
E
E
E
E
t規
定
，
為
人
父
母
者
如
必
須
留
在
家
中
照
顧
幼

小
子
女
(
以
子
女
年
未
滿
八
歲
為
限
)
，
則
可
申
請
為
期
四
百
五
十
天

的
保
險
給
付
。
在
最
初
的
三
百
六
十
天
，
約
可
領
取
原
來
薪
資
的
九
O

%
;
但
在
其
後
的
九
十
天
，
則
只
發
給
定
額
給
付
。
至
於
領
取
方
式
亦

可
由
父
母
選
擇
。
父
母
之
一
可
選
擇
全
時
在
家
照
顧
子
女
，
或
採
取
部

分
時
間
方
式
工
作
兼
領
父
母
保
險
之
給
付
。
同
時
在
此
保
險
方
案
下
，

瑞
典
的
男
性
亦
可
享
有
為
期
十
天
的
陪
產
假
，
男
性
陪
產
假
期
間
亦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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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保
險
發
給
其
父
母
給
付

G
R
S
E
Z
g
m門)
，
即
使
其
配
偶
己
因
此

同
一
名
子
女
享
領
父
母
給
付
時
仍
可
適
用
。
一
九
八
八
年
六
月
瑞
典
國

會
通
過
一
項
改
革
法
案
，
該
法
案
自
一
九
九
0
年
元
月
起
實
施
。
此
新

法
案
的
宗
旨
在
於
因
應
婦
女
勞
動
力
參
與
率
的
大
幅
上
昇
，
以
及
家
庭
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謀
求
基
本
年
金
與
附
加
年
金
間
彼
此
計
算
方
面
的
更
適

配
合
。
例
如
:
在
一
九
九

0
年
為
配
合
兩
性
平
等
的
訴
求
，
瑞
典
政
府

取
消
原
來
的
寡
婦
(
遺
屬
)
年
金
，
改
在
遺
屬
給
付
制
度
中
設
立
兩
性

均
適
用
的
配
偶
臨
時
調
適
年
金
方
案
、
引
進
父
母
保
險
方
案
，
以
修
改

其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下
有
關
家
庭
與
子
女
照
顧
的
給
付
或
津
貼
等
。
一
九

九
0
年
瑞
典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上
有
一
項
出
人
意
料
且
非
常
重
要
的
改

革
。
此
即
瑞
典
雇
主
聯
盟
(
的
〉
明
)
與
白
領
受
雇
者
工
會
聯
盟
(
2
4閃
)

協
商
同
意
，
自
一
九
九

0
年
七
月
一
日
開
始
，
允
許
一
些
高
薪
之
受
雇

者
(
薪
資
超
過
基
本
金
額
十
倍
者
)
可
以
採
敢
類
似
英
國
「
契
約
外
」

(
2
E
E孟
晶
。
E
)
年
金
的
方
式
，
不
參
加
原
來
由
團
體
協
約
所
訂
定

的
強
制
性
的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(
月
可
)
方
案
，
而
改
向
私
人
保
險
公
司

或
其
他
提
供
年
金
方
案
者
投
保
，
以
增
加
受
雇
者
的
年
金
保
險
類
別
選

擇
(
一
九
九

0
年
代
前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之
詳
細
沿
革
請
參
考
楊
瑩
，
一

九
九
三
，
頁
八
|
一
八
)
。

一
九
九
一
年
大
選
非
社
會
主
義
黨
派
贏
得
選
舉
，
是
以
長
久
以
來

社
會
民
主
黨
所
實
施
的
普
及
式
褔
利
給
付
與
服
務
面
臨
挑
戰
，
在
非
社

會
主
義
黨
派
上
臺
後
，
新
政
府
為
解
決
財
政
上
的
括
掘
窘
境
，
曾
嘗
試

採
取
若
干
給
付
上
的
限
制
措
施
，
例
如
，
延
長
疾
病
給
付
及
失
業
給
付

的
等
待
期
、
降
低
大
家
庭
的
兒
童
津
貼
給
付
金
額
，
以
及
對
工
業
傷
害

的
給
付
採
取
從
嚴
審
核
等

(
2日B
n
h
w
詞

g
g
H
H
5
.
3
2
)
。
為
解
決

政
府
財
政
上
的
赤
字
，
社
會
民
主
黨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的
選
舉
前
，
提
出

的
政
見
包
括
減
少
給
付
與
加
稅
。
一
九
九
四
年
大
選
社
會
民
主
黨
以
少

數
黨
身
分
重
新
執
政
後
，
開
始
與
其
他
政
黨
協
商
。
當
年
瑞
典
國
會
決

議
要
求
政
府
針
對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進
行
檢
討
並
向
國
會
提
出
年
金
制

度
改
革
指
導
原
則
(
宮
缸
皂
白2
)
與
草
案
(
巴
巴
)
。
不
過
，
由
於
該

草
案
未
提
出
具
體
條
文
修
正
建
議
，
而
僅
對
年
金
改
革
方
向
提
出
其
概

今
心
構
想
與
改
革
原
則
，
因
此
，
事
實
上
許
多
有
關
年
金
改
革
的
細
節
均

付
之
闕
如
。
直
到
一
九
九
五
年
夏
季
瑞
典
衛
生
與
社
會
部

(
Z
E喜
可

旦
出
g
E

呂
已
的
。
且
已
〉
聞
自
己
才
提
出
有
關
年
金
改
革
的
法
案
修
正

條
文
草
案
，
將
大
多
數
有
關
年
金
的
修
正
規
則
均
納
入
一
個
稱
為
「
與

所
得
相
關
的
年
金
法
案
」
(
目
。
E
g
B
O
B
悶
。E
a
o
E
I

〉
憫
。F
B
Z
S

〉
2
)
的
新
法
案
內
容
中
。
直
到
一
九
九
七
年
元
月
舉
行
各
政
黨
黨
魁

的
特
別
會
議
後
，
瑞
典
年
金
改
革
的
真
體
方
案
才
正
式
出
爐
。
一
九
九

七
年
四
月
十
四
日
瑞
典
政
府
提
出
兩
項
法
案
草
案
(
切
已
∞
)
，
分
別
為
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老
年
年
金
等
新
規
則
」

(
2府
建
肉
已
。
丘
。
同

E
S
B
O
I

H
S
-旦
旦

O
E
I
〉
∞O
P
E
-

。
臣
。

8
.
)以
及
「
與
保
證
年
金
等
相
關
的
新

規
則
」
(
2
0建肉
已

g
E

門
口
Z
R
B
B

且
按
自
古

B
O
R
.
)，
同
年
十
一
月

瑞
典
衛
生
與
社
會
部
則
公
布
兩
份
「
備
忘
錄
(
或
譯
章

(
白
白
白
。
E
E
m
)
，
分
別
名
為
「
保
證
年
金
與
協
商
等
」

(
D
E
E
E約
旦

H
M
g
m古
巴
呂
已
向

g
E

古
巴

g
m
R
)
及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老
年
年
金
|

財
務
事
項
」

(
E
S
B
?同
旦
旦
旦

C
E
t
〉
m
m
M
M
S
丘
。
口
m
l
出
口
呂
立
已

呈
且
自
己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六
月
瑞
典
的
衛
生
與
社
會
部
公
布
其
所
提
有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民
叫

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



關
瑞
典
年
金
改
革
的
綜
結
報
告
(
崑
回
∞
〉
泣
。
∞
)
，
其
老
年
年
金
改
革
方
案
亦
於
六
月
經
瑞
典
國
會
通
過
，
瑞
典
政
府
公
告
新
制
將
自
一
九
九
九
年

開
始
實
施
。
茲
將

一九
八
0
年
代
中
期
以
來
瑞
典
有
關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的
重
要
大
事
摘
錄
表
列
如
表
三
。

表
三
瑞
血
二
九
八

0
年
代
中
期
以
來
有
關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大
事
記

刊
鬥
〕
仆
仆
仆
圍
仆
仆

仆
仆
門
仆
仆
以
向
仆
仆
仆
仆
仆
門V
u
l
-
-
-
-
-
-
-

一
九
八
四
年
十
月
瑞
典
政
府
指
示
瑞
典
衛
生
與
社
會
部
成
立

一
「
年
金
委
員
會

」
(
d
g
H
V
g
m
F
S

們
。
E
B
E
8
)

一
九
九
0
年
前
述
年
金
委
員
會
提
出
其
綜
結
報
告
，
報
告
內
容
呈
現
其
檢
視
年
金
制
度
後
的
許
多
背
景
資
料
並
對
當
前
法

定
附
加
年
金
制
度
實
施
時
遭
遇
的
問
題
提
出
檢
討
建
議
。
為
解
決
這
些
問
題
，
年
金
委
員
會
為
保
障
民
眾

基
本
生
活
，
曾
提
出

「保
證
年
金
」
的
建
議
方
案
。

瑞
典
政
府
內
閣
閣
員
之
一
的
切
。
悶
。
忌
。
∞
部
長
奉
派
組
成

一
有
關
年
金
改
革
的
工
作
小
組
(
詞
。
H
E
品
可
旦
河
)

。
此
小
組
成
員
包
括
各
政
黨
的
國
會
議
員
。
其
目
的
旨
在
針
對
基
本
年
金
提
出
改
革
建
議
方
案
。

前
述
年
金
改
革
工
作
小
組
針
對
年
金
改
革
提
出
「
改
革
的
年
金
制
度

1

背
景
、
原
則
與
大
綱
」

E
m
ω
峙
。
片
自
且

可
仰
自
古
口
∞
3
月
份
自i
切
p
n
w
m
g
g
p
苟
且
自
笠
O
F
O
E
-
-
8
)
草
備
忘
錄
。

前
述
年
金
改
革
工
作
小
組
針
對
年
金
改
革
提
出
其
報
告
《
改
革
的
年
金
制
度
》
(
〉
肉
。
峙
。

s
a

胃
口
的
古
口
忌
器
自
)

及
二
份
附
錄
，
分
別
為

.. 

「
成
本
及
個
人
影
響
」
(
門
。
皂
白
門
口
口
金
已
全
包
岡
山
間

R
Z
)
，
及
「
國
民
附
加
年
金
與
婦

女
的
集
體
協
議
年
金
」
玄
學
區
的
呂
立
O
B
B
E
F
宮
。
E
E
S
R
Z

若
S
B
o
a
E
g
E
R
g

目
的
口
)
。

前
述
工
作
小
組
提
出
的
年
金
改
革
報
告
與
研
擬
草
案
交
付
公
開
討
論
。

瑞
典
政
府
向
國
會
提
出
「
基
本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」
(
悶
。
峙
。

s
t

岳
。
切
皂
白
胃
口
泣
。
口
的
咒
語
自
)
、
法
案
草
案
(
固
自
)
。

瑞
典
國
會
通
過
政
府
提
出
的
指
導
原
則
芯
片
。
可
。
自
已
口
已
們
付
出
自
己
。

瑞
典
政
府
決
定
邀
集
同
意
其
指
導
原
則
的
各
政
黨
代
表
組
成
一
執
行
小
組
(
H
B叮叮E
S
E
-
S
Q
E

可
)
。
此
小

組
的
任
務
是
針
對
瑞
典
當
前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老
年
年
金
資
格
與
給
付
計
算
標
準
」
做
立
法
草
案
研
擬
的
準

備
工
作
。

瑞
典
政
府
引
進
實
施
個
人
須
負
擔
一
%
的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費
率
新
制
，
而
且
個
人
所
繳
之
保
險
費
開
始
轉
入

其
「
所
得
保
險
費
儲
金
」

(
o
g
a
可
B
E
E
S
g
m
)

中
。

瑞
典
衛
生
與
社
會
部
提
出
其
「
改
革
的
年
金
制
度

i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老
年
年
金
等
法
案
」
(
〉E
E
s
a
p
g

古
口

的
明m
R
E
l
H口
的
。
自
?
何
旦
旦
旦
O
E
'
〉
哈
拉
E
E
B
O
R
-
〉
2
)
草
案
備
忘
錄
。

一
九
九
一
年
十
一
月

一
九
九
二
年
八
月

一
九
九
四
年

二
月

一
九
九
四
年
春
季

一
九
九
四
年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
一
九
九
四
年
六
月
八
日

一
九
九
四
年
六
月
二
十
三
日

一
九
九
五
年
一
月
一
日

一
九
九
五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戶
。

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



一
九
九
五
年
預
算
法

(
因
己
已
俏
。
再
回
口
-
)

一
九
九
六
年
六
月

一
九
九
七
年
預
算
法

(
切
己
已
m
O
H切
已
】
)

一
九
九
七
年
十
月
十
六
日

一
九
九
七
年
十
一
月

一
九
九
七
年
十
一
|
|
十
二
月

一
九
九
七
年
十
二
月

一
九
九
八
年
預
算
法

(
切
已m
f
o門切
口
日
)

一
九
九
八
年
一
|
三
月

一
九
九
八
年
四
月
十
四
日

瑞
典
政
府
明
定
前
述
「
改
革
的
年
金
制
度
!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老
年
年
金
等
法
案
」
延
至
一
九
九
七
年
一
月
一
日

一
起
才
實
施
。

瑞
典
政
府
針
對
永
久
喪
失
工
作
能
力
者
的
財
務
補
償
方
案
新
制
(
俗
口

2

挖
苦
自
旦
出
口
自
巴
巴g
E

胃
口
臣
民S
E

門

可o
g
g
g
且
可B
E
B
已
逞
。
H
E
品
的
心
胃
口
石
)
進
行
正
式
調
查
。
同
時
，
瑞
典
政
府
也
針
對
遺
屬
年
金
制
度
導
致

可
與
改
革
後
的
年
金
制
度
規
則
相
互
共
存
的
新
制
規
畫
方
案
進
行
調
查
。

瑞
典
政
府
提
出
將
前
述
「
改
革
的
年
金
制
度
1
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老
年
年
金
等
法
案
」
再
延
至
一
九
九
九
年

一
日
起
才
實
施
的
計
畫
。

瑞
典
政
府
公
布
其
「
保
險
費
儲
金
委
員
會
」
(
岳
何
可
B
E
E
Z
B
M
E
Z
2
仰
而
。B
E

閻
明
古
巴
的
報
告
。

瑞
典
政
府
提
出
「
保
證
年
金
與
協
調
等
方
案
」
(
白
白
白
。

E
n
旦

F
E
F
。
口
呂
已
口
。
。
丘
吉
註
呂
立
的
)
與
「
與
所
得

相
闋
的
年
金
i
財
務
事
項
等
」
(
E
S
B
?
M
H
o
-

旦
旦

M
r
s
-。
口m
l
E
S
E
-
已
崑
缸
片
。
同m
O
R
)兩
份
備
忘
錄

瑞
典
政
府
將
前
述
二
備
忘
錄
付
諸
公
開
討
論
。

瑞
典
政
府
針
對
下
述
二
議
題
進
行
正
式
調
查

.. 

L
「
為
在
一
九
三
七
年
或
以
前
出
生
的
年
金
領
取
者
的
保
證
年
金
規
畫
案
」(O
B旦
旦

E
A
Z防
明
白
。
也
宮
。
同

宮
R
S
H
o
a
胃
口
泣
。
口
的
問
。
片
。

E
E品
。
問M
O
B
-
。
B
B
H
E
B
E
S
U

斗
R
O
R
-
-
R
)

Z

「
為
老
年
年
金
領
取
者
申
領
住
宅
津
貼
等
的
資
產
調
查
制
度
檢
討
案
」(
0呂
立
已

E
A
Z
S…
H
Z丘
。
看
。
同
岳
。

B
S
E
R

皂
白
怕
閻
明
m
B
S
F
H
H
5
5戶
口
∞E
M
V
-
u
E
E
S
H

叩
門
。
。E
s品
。
可
8

位
。
口
。
同
間
。
許
)

瑞
典
政
府
將
得
領
取
老
年
年
金
的
最
低
年
齡
規
定
由
原
來
的
六
十
歲
調
高
至
六
十
一
歲
。

瑞
典
政
府
將
有
關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的
四
份
檢
討
報
告
建
議
交
付
立
法
。

瑞
典
社
會
保
險
部
部
長
ζ
a
t
z
m白
白
宮
賞
心
口
向
國
會
提
出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老
年
年
金
等
」

C
E
I〉
常
F
E
F
。
口m
a
c
-
)及「
保
證
年
金
等
」

(
C
Z
m
s
z
g
已
M
M
O
B
E
g
a
n
-
)

兩
法
案
草
案

一
九
九
八
年
六
月
八
日
瑞
典
國
會
通
過
改
革
年
金
制
度
方
案
。

資
料
來
源
-
E
出
切
〉

(
Z
B
F
M
S
旦
出
2
5

自
已
切
。
巴
巴
〉
同
缸
片
開
)
(
右
。
∞
)
吋
宮
胃
口
泣
。
口MN
o
h
。
H
B
i
戶
口
的
建
旦
呂

-
E
E
H
m
m
3
2
.
E
口

P
H
。
這
﹒
的g
n
r
v旦
旦
­

Z
因
∞
〉
﹒
。-
u
a.

為
使
讀
者
對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及
其
近
年
來
的
改
革
有
較
清
楚
的
了
解
，
本
文
在
第
一
小
節
介
紹
瑞
典
人
口
、
勞
動
力
市
場
、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與
政
治
環
境
背
景

後
，
以
下
將
分
別
說
明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至
一
九
九
七
年
之
前
的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，
以
及
一
九
九
七
年
以
後
其
年
金
制
度
重
要
的
改
革
措
施
或
方
案
。

(
阿
口
的
。

B
O
t
M
N
立
民
。
已

(
切
巴
)
。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叮
t

n
/但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



參
、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至
一
九
九
七
年
間
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至
一
九
九
七
年
間
，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基

本
上
可
說
是
一
種
真
備
三
個
不
同
層
次

(音
8
1
月
芯
片
)
的
年
金
方
案
。

最
下
面
的
一
層
是
其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下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的
基
本
(
國
民
)

年
金
(
〉
司
)
，
中
間
一
層
是
自
一
九
六

0
年
開
始
實
施
的
法
定
的
、

強
制
性
的
、
與
薪
資
有
關
的
附
加
年
金
(
〉
吋
可
)。
至
於
第
三
層
雖
然

是
依
勞
雇
協
約
所
提
供
的
企
業
附
加
年
金
，
但
因
瑞
典
勞
雇
之
間
薪
資

待
遇
的
協
商
，
通
常
是
以
集
中
化

(
S
E
E
-
-
N
O

已
)
談
判
的
方
式
辦

理
，
因
此
凡
是
屬
於
瑞
典
雇
主
聯
盟
(
∞
〉
明
)
的
會
員
公
司
，
均
須
透

過
團
體
協
商
提
供
私
人
的
附
加
年
金
，
真
有
強
制
的
性
質
。
只
不
過
因

員
工
支
薪
方
式
不
了

，

故
此
類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尚
依
其
支
薪
方
式
有
不

同
類
別
。
茲
將
此
段
期
間
瑞
典
的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簡
扼
說
明
如
下
(
請

參
考
楊
瑩
，

一
九
九
三.. 

一
八
|
五
二
)

、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下
的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
(
H
V
O
D

泣
。
口

H
D
ω口
門
心
口
8
)

瑞
典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下
強
制
性
的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主
要
有
下
述
二

大
類.. 〉

司
.. 

定
額
的
基
本
年
金
給
付
(
自
己
t
S
R
E
m
-
c胃
口
的
古
口
)
。

〉
司

.. 
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給
付

(
G
S
E
m
間
，
旦
旦
旦

∞
哥
們
已O
E
g
z
a
H
M
O
E
E
口
，
或
現
稱
Z
但
泣
。
口
。
】
的
哥
們

L
O
B
S
z
a

M
M
R
H
口
已
。
口
回)
。

若
將
瑞
典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下
的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加
以
歸
納
，
則
可

將
其
各
項
給
付
整
理
如
圖
一

.. 

l..主要的給付 (Main Benefits) 

@老年年金 (Ol.d-age pension) 

@殘障年金 (Oisabil.ity pension) 

@遺屬年金 (Survi.vor' s Pensions) 

@殘障津貼 (Oisabil.ity Al.l.owance) 

@子女照顧j章貼 (Chil.d Care Al.l.owance) 

2. 特殊的給付 (Special. Benefits) 

。年金補貼 (pensi.on Supp1ement) 

'--- @妻之補貼( Wife' s Supp l.e..ent) 

@子女補貼( Chil.dr帥 's Suppl.e m.ent) 

也) ~~章 j章貝占 (Oisabil.ity Al.l.owance) 

@昔日會住宅澤貼(恥ni.ci. pal. Housi.呵 A1.1owance ) 

E 1..老年年金 (Ol.d-age Pension) 

2. 殘障年金 (Oisabil.ity Pension) 

3. liilll年金( Survi.v呵 I S pens i.on) 

|I ﹒基本年金( AFP) 卜

iII.法定附加年金(即

年

保

金

Pll 
hII ﹒部分年金 (Partial. Pe叫。n

瑞典現行社會保險制度下年金保險方案各項給付

資料萊j原l..摘錄整理自 The Swedi.sh Xnst此U峙， Soci.a l. Xnsurance i.n 

Sweden , Fact Sheets on Sweden , August 1997~ 

2 . 併請參考楊瑩， 1.993 '頁l.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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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一
、
強
制
性
的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
(
去
印
口
音
汁
。
可
山
、

ω
口
。
℃H
O
B
O口
付
印
門
山
、
M
M
O口
的
抖
。
口
的
)

瑞
典
的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之
所
以
會
其
強
制
性
，
即
是
因
此
類

方
案
多
半
是
透
過
勞
雇
雙
方
的
團
體
協
約
而
訂
定
，
而
此
類
團
體
協
約

又
大
多
數
是
由
其
具
代
表
性
的
工
會
聯
盟
談
判
締
約
，
故

一
旦
訂
約
，

即
適
用
於
所
屬
之
單
位
或
職
工
。
大
體
上
，
瑞
典
這
種
強
制
性
的
私
人
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可
依
員
工
工
作
單
位
與
其
支
薪
方
式
而
可
分
為
下
述
四

大
類
別

.. 

第
一
類
為
(
中
央
層
級
)
政
府
員
工
提
供
的
年
金

(
白
。
〈
O
B
E
B
Z
S
R
H
V
O

口
的
古
巴
。
第
二
類
為
自
治
都
市
(
地
方
)
政
府

員
工
提
供
的
年
金

(
Z
S
E
3
Z
E
S
g
m
古
巴
。
第
三
類
為
一
般
工
商

(
司
司
)
。
第
四
類
為

及
服
務
業
固
定
受
薪
之
員
工
提
供
的
附
加
年
金

按
時
計
酬
之
職
工
提
供
的
特
殊
附
加
年
金

S
H
A
-。
不
過
，
除
了
上

述
四
類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以
外
，
瑞
典
尚
有

一
些
零
星
的
私
人
年
金

方
案
。
這
些
私
人
年
金
方
案
最
主
要
的
目
的
有
一
一
:
第
一
個
目
的
是
為

一
般
民
眾
在
法
定
的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外
，
提
供
補
充
的
給
付
，
同
時
一

方
面
透
過
儲
蓄
累
積
的
特
性
，
為
其
提
供
老
年
時
經
濟
生
活
的
深
一
層

保
障
。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的
第
二
個
目
的
就
是
為
一
些
未
受
前
述
法

定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涵
蓋
的
對
象
，
或
為
無
法
享
領
法
定
退
休
年
金
者
，

提
供
一
可
選
擇
的
保
險
方
案
，
以
保
障
其
退
休
後
經
濟
生
活
的
基
本
水

平
。
大
致
上
，
上
述
四
大
類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保
險
是
由
團
體
協
約
磋
商

而
定
，
前
二
類
適
用
於
政
府
機
構
工
作
人
員
，
後
二
類
則
以
民
間
私
人

機
構
為
主
。
其
各
項
給
付
可
歸
納
如
圖

1.老年年金 (Old-age Pension) 

2. 殘障年金 (Disability pension) 

3. 變老金 (Annuity)

4. 家庭年金 (Family pension) 

5.家庭養老金 (Fami1y Annuity) 

6.部分年金 (Partia1 Pension) 

1 .政府員工年金
(Governaent Staff 

Pension) 

私

1.老年年金 (Old-age pension) 

2. 殘廢年金 (Disability pension) 

3. 養老金 (Annuity)

4. 家庭年金 (F.....ily pension) 

5.家庭養老金 (Faai1y Annuity) 

6. 部分年金 (Partia1 Pension) 

11. 自治都市員工Îf.金

(Hunicipal Staff 

pension) 

人

附

D日

1.老年年金 (Old-age pension) 

2. 殘障年金 (Disability pension) 

3.家庭年金 (F.....ily pension) 

4. 部分年金 (Partial Pension) 

5. 團體哥華險 (Group Life Insurance , TGL) 

III. 固定受薪職工之

年金(工TP)
年

金

1.老年年金 (Old-age pension) 

2. 殘障Îf.金 (Disability pension) 

3. 團體哥哥險 (Group Life Insurance , TGL) 

IV.f安時計酬職工之

年金( STP) 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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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瑞
典
年
金
給
付
規
定
與
內
容

(
一
)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下
的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
A

﹒
給
付
對
象
與
資
格

瑞
典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下
的
年
金
方
案
目
前
是
以
不
分
男
女
，
均
以

六
十
五
歲
為
其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;
退
休
之
後
，
並
未
有
強
制
停
止
有
酬

工
作
之
規
定
。
其
被
保
險
人
涵
蓋
範
圈
可
分
從
基
本
年
金
、
法
定
附
加

年
金
與
部
分
年
金
三
方
面
敘
述
(
參
考
楊
瑩
，
一
九
九
三
，
頁
二
了

) 

. . 
L

基
本
年
金
(
〉
司
)

此
項
基
本
年
金
之
發
給
，
以
具
有
下
列
條
件
之
一
者
為
限

.. 

ω
瑞
典
公
民
且
居
住
於
瑞
典
者
。

ω
瑞
典
公
民
但
長
期
居
住
於
國
外
者
，
即
以
具
備
領
取
補
充
年
金

的
資
格
者
為
限
，
而
且
這
些
對
象
得
領
之
基
本
年
金
數
額
將
依
其
在
瑞

典
境
內
從
事
有
酬
工
作
的
年
數
而
異
。
在
其
十
六
:
六
十
五
歲
之
間
每

在
瑞
典
境
內
居
住
一
年
，
即
可
享
領
全
額
基
本
年
金
的
土
的
。
不
過
，

若
在
瑞
典
境
內
居
住
期
間
不
滿
三
年
，
即
不
具
備
領
取
基
本
年
金
的
資

格
，
而
且
四
十
歲
以
後
在
瑞
典
境
內
居
住
的
期
間
不
列
入
計
算
。

ω
外
國
人
(
非
瑞
典
公
民
)
若
在
退
休
前
五
年
均
居
住
在
瑞
典
，

且
其
年
滿
十
六
歲
後
在
瑞
典
居
住
的
年
資
總
計
至
少
十
年
時
，
亦
可
申

領
此
項
基
本
年
金
。

立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(
〉
司
)

此
項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之
發
給
，
以
具
有
下
列
條
件
之
一
者
為
範

圍

ω
凡
居
住
在
瑞
典
的
受
雇
勞
工
，
不
論
是
否
為
瑞
典
公
民
，
只
要

其
在
瑞
典
就
業
時
的
收
入
至
少
有
三
年
是
超
過
當
年
瑞
典
政
府
計
算
老

年
年
金
給
付
的
基
本
金
額
(
切g
o
k
g
g

門
)
，
而
且
此
三
年
年
資
是
被

採
計
為
可
領
取
年
金
的
所
得
(
可g
m
F
S
B宮
。
戶
口
的
。
自
己
績
點
時
，
即
符

合
領
取
此
項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的
資
格
。

ω
瑞
典
公
民
若
受
雇
於
瑞
典
公
司
或
屬
瑞
典
公
司
海
外
機
構
，
但

並
未
長
期
居
住
瑞
典
境
內
時
，
則
須
具
有
至
少
三
年
的
可
領
取
年
金
的

所
得
績
點
，
才
符
合
領
取
此
項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的
資
格
。

3
.

部
分
年
金
方
案
右
。
可
立
。
-
B
Z

」0
2
)

此
項
部
分
年
金
之
發
給
，
以
具
有
下
列
五
項
條
件
者
為
限.. 

ω
年
在
六
十
歲
至
六
十
五
歲
間
者
。

ω
係
以
部
分
時
間
方
式
工
作
。
此
即

.. 

其
每
週
減
少
的
工
時
至
少

達
五
小
時
，
而
且
減
少
工
時
後
，
其
每
週
工
作
時
間
至
少
仍
達
十
七
小

時
，
但
不
超
過
三
十
五
小
時
者
。

ω
在
年
滿
四
十
五
歲
後
，
其
所
累
積
的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(
〉
吋
可
)

績
點
至
少
已
有
十
年
者
。

倒
在
最
近
的
士
一
個
月
內
，
至
少
曾
受
雇
從
事
有
酬
工
作
五
個
月

者
。

間
目
前
並
未
領
取
瑞
典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下
的
退
休
或
殘
障
年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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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。

B

﹒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內
容

L

基
本
年
金
(
〉
市
一
可
)

此
項
基
本
年
金
基
本
上
並
非
由
被
保
險
人
繳
費
式
的
保
險
給
付
，

其
保
險
費
主
要
係
由
雇
主
(
含
自
雇
者
)
負
擔
。
此
項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
所
提
供
的
給
付
項
目
除
老
年
年
金
外
，
尚
包
括
殘
障
年
金
與
遺
屬
年

金
;
因
此
，
嚴
格
來
說
，
它
是
一
種
含
括
老
年
、
遺
屬
與
殘
障
年
金
在

內
的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(
請
參
考
楊
瑩
，
一
九
九
三
二
三
一
|
二
六
)
。

此
項
基
本
年
金
(
〉
司
)
是
一
種
定
額
(
自
己
t
E
O
)的
給
付
。
其
年
金

計
算
方
式
，
與
基
本
金
額
盲
目
。
〉
臣
。
g

已
有
很
大
的
關
連
。
同
時

此
項
基
本
年
金
給
付
可
依
申
請
人
之
婚
姻
身
分
而
加
區
分
。
單
身
者
所

得
領
取
的
基
本
年
金
是
基
本
金
額
的
九
五
%
，
已
婚
者
所
得
領
取
的
基

本
年
金
則
是
以
基
本
金
額
的
一
五
七
%
(
七
八
﹒
五
%
×
二
)
為
標

準

瑞
典
社
會
安
全
給
付
下
的
「
基
本
金
額
」
是
其
基
本
年
金
與
附
加

年
金
計
算
的
基
礎
。
此
金
額
是
以
一
九
五
七
年
九
月
時
的
一
般
物
價
水

平

(
m
O
B
E
-
-
B
E
S

】
)
為
標
準
而
訂
定
，
當
時
的
金
額
是
四
O
O

O
瑞
典
幣
。
原
則
上
，
此
金
額
原
係
依
物
價
指
數
調
整
。
當
消
費
者
物

價
波
動
指
數
年
漲
幅
超
過
三
%
時
，
瑞
典
政
府
即
依
物
價
指
數
在
兩
個

月
後
調
整
此
基
本
金
額
。
一
九
六

0
年
時
瑞
典
政
府
將
此
基
本
金
額
定

為
四
二
O
O
瑞
典
幣
;
一
九
八
一
年
時
，
瑞
典
政
府
將
此
基
本
金
額

之
調
整
方
式
作
了
更
改
，
使
得
一
九
八
一
年
元
月
至
一
九
八
二
年
底
前

瑞
典
年
金
給
付
「
基
本
金
額
」
的
計
算
改
依
一
特
別
指
數
(
包
也
s
a

E
母

H
)
調
整
;
此
指
數
將
間
接
稅

(
Z
E
B丘
吉
自
己
、
能
源
支
出

(
O
D
O
品
、
8

己
的
)
、
及
消
費
者
物
價
補
貼
(
C
S
E
E
R
-
u
E
o
m
c
σ

巳
訟
。
的
)

等
排
除
在
外
。
一
九
八
二
年
此
基
本
金
額
改
為
每
年
定
期
調
整
，
即
其

調
整
時
間
不
再
具
機
動
性
。
此
項
改
變
自
一
九
八
二
年
元
月
一
日
開
始

實
施
。
因
此
，
作
為
年
金
計
算
依
據
的
基
本
金
額
均
在
每
年
的
元
月
一

日
調
整
。
一
九
九
七
年
時
此
基
本
金
額
已
調
整
為
三
六
、
三
O
O
瑞
典

幣
(
∞
。
且
已
E
Z
E
E
O
E

的
遇
。
已O
P
F
己
的
F
O
O門
間
。
口
∞
詞
。
已
。
戶

〉
己
的
口
閉
門
戶
。
。
)
可
)
。

一
九
八
0
年
代
以
來
，
瑞
典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保
險
費
率
曾
有

二
次
較
大
的
調
整
。
一
是
在
一
九
八
三
年
將
該
保
險
費
率
由
八
﹒
四
五

%
調
昇
為
九
﹒
四
五
%
，
另
一
是
在
一
九
九
0
年
，
係
將
上
述
沿
用
七

年
的
保
險
費
率
(
九
﹒
四
五
%
)
，
自
一
九
九
0
年
起
調
降
為
七
﹒
四

五
%
。
不
過
，
必
須
說
明
的
，
瑞
典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各
項
給
付
並

非
全
賴
保
險
費
收
入
支
應
，
反
而
國
庫
稅
收
的
補
貼
也
是
其
部
分
經
費

來
源
。
根
據
統
計
，
瑞
典
基
本
年
金
的
經
費
支
出
中
，
國
庫
補
貼
的
經

費
占
其
支
出
之
比
率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時
為
二
七
﹒
三
%
'
翠
年
此
比
率

攀
昇
至
三
二
﹒
一
%
'
此
後
三
年
維
持
在
二
五
%
上
下
，
略
有
起
伏
，

惟
自
一
九
八
六
年
起
即
掉
落
在
二
O
%
之
下
，
一
九
八
九
年
僅
達
一

二
﹒
二
%
。
一
九
九
0
年
保
險
費
的
下
降
，
才
再
使
國
庫
負
擔
的
比
率

提
昇
，
當
年
國
庫
支
應
的
經
費
占
其
開
支
的
二
四
﹒
六
%
;
一
九
九
一

年
再
增
為
二
八
﹒
二
%
。
因
此
很
明
顯
的
，
即
使
在
一
九
九
二
年
前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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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民
主
黨
執
政
期
間
，
瑞
典
政
府
對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的
經
費
補
貼
也
已

有
緊
縮
的
事
實
。

在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，
瑞
典
政
府
對
年
滿
十
六
歲
以
上
、
但
未
滿

六
十
五
歲
，
且
合
於
其
身
分
與
殘
障
資
格
條
件
者
，
則
發
給
定
額
給
付

式
的
殘
障
年
金
(
詳
請
參
考
楊
瑩
，
一
九
九
三
:
二
八

1

三
四
)
。
此

項
殘
障
年
金
的
給
付
是
以
基
本
年
金
為
基
礎
，
依
其
殘
障
程
度
而
加
區

分
為
全
額
、
三
分
之
二
或
半
數
年
金
給
付
。
殘
障
程
度
在
五
O
%
|
六

六
%
之
間
者
，
發
給
基
本
年
金
的
半
數

.. 

殘
障
程
度
在
六
七
%
|
八

三
%
之
間
者
，
發
給
基
本
年
金
的
三
分
之
一
一
;
殘
障
程
度
在
八
三
%
以

上
者
，
發
給
全
額
(
一
O
O
%
)
的
基
本
年
金
。
此
項
殘
障
年
金
是
自

個
人
停
止
領
取
現
金
式
的
疾
病
給
付

(
m
Z
E
S∞
Z
S
E
)
時
開
始
，

至
其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達
可
領
取
老
年
年
金
時
為
止
。
若
係
暫
時
喪
失
工

作
能
力
，
並
非
永
久
殘
障
或
日
後
仍
可
望
恢
復
工
作
能
力
時
，
則
發
給

臨
時
性
的
殘
障
年
金
(
阱
。
自-
u
R
R咱
們
目
前
忠
告
司
胃
口
的
古
口
)
。
此
臨
時
性
的

殘
障
年
金
原
則
上
以
其
殘
障
期
間
為
依
據
，
但
至
少
為
期
一
年
。
在
瑞

典
，
不
論
是
永
久
或
臨
時
性
的
殘
障
年
金
，
均
屬
可
課
稅
所
得

(
片
白
色-
o
E
g
s
o
)
。

瑞
典
的
基
本
年
金
除
上
述
老
年
、
殘
障
年
金
外
，
尚
包
括
「
遺
屬

年
金
」
(
的
口2
2
。
代
胡
鬧V
S
泣
。
自
己
。
由
於
瑞
典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死

亡
給
付
，
並
未
包
括
喪
葬
津
貼
或
補
助
，
因
此
瑞
典
民
眾
死
亡
後
，
其

遺
屬
給
付
的
對
象
是
以
其
配
偶
及
子
女
為
主
。
不
過
，
在
一
九
九

0
年

以
前
，
瑞
典
遺
屬
給
付
中
的
配
偶
給
付
僅
以
寡
婦
為
限
，
鯽
夫
並
未
被

涵
蓋
在
內
。
一
九
九

0
年
以
前
，
瑞
典
遺
屬
給
付
中
的
「
寡
婦
」
年
金

(
5
兮
失
血
可
g
m
古
巴
不
僅
是
其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遺
屬
給
付
項

目
，
而
且
瑞
典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亦
有
寡
婦
年
金
的
給
付
。
當
時

在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領
取
此
項
寡
婦
年
金
者
當
時
應
具
備
的
資
格
是.. 

L
未
領
取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(
退
休
)
年
金

且
育
有
十
六
歲
以
下
之
子
女
待
其
扶
養
者
.. 

或

(
每
)
的
寡
婦
，

Z

喪
偶
時
該
寡
婦
已
年
滿
三
十
六
歲
，
且
與
亡
夫
已
結
婚
五
年
以

上
者
。

符
合
前
述
條
件
之
一
者
，
雖
可
領
取
寡
婦
年
金
，
但
因
其
全
額

給
付
是
以
寡
婦
年
滿
五
十
歲
時
為
依
據
，
故
在
年
未
滿
五
十
歲
前
申
請

寡
婦
年
金
者
，
只
能
領
取
滅
額
的
給
付
。
寡
婦
年
金
全
額
給
付
的
標
準

相
當
於
單
身
者
個
人
老
年
時
可
領
之
基
本
年
金
。
而
未
滿
五
十
歲
之
寡

婦
其
可
領
之
寡
婦
年
金
，
是
以
五
十
歲
為
準
，
每
少
一
歲
減
發
十
五
分

之
一
的
給
付
額
度
。
同
時
，
此
項
寡
婦
年
金
之
發
給
期
限
，
以
至
該
寡

婦
再
婚
或
合
於
領
取
退
休
或
殘
障
年
金
時
為
止
。
自
一
九
九

0
年
元
月

一
日
起
，
瑞
典
政
府
公
布
實
施
了
一
個
新
的
過
渡
性
質
的
遺
屬
給
付
。

依
其
規
定
，
對
在
一
九
九

0
年
之
前
即
已
致
寡
者
而
言
，
其
年
金
給
付

享
領
之
權
利
不
變
，
仍
適
用
寡
婦
年
金
之
規
定
。
對
在
一
九
九

0
年
時

己
年
滿
六
十
歲
的
婦
女
而
言
，
其
領
取
年
金
之
資
格
亦
同
。
但
對
在
一

九
九
0
年
時
年
在
四
十
五
歲
至
五
十
九
歲
之
間
，
且
係
在
年
滿
六
十
五

歲
以
前
致
寡
者
而
言
，
就
只
有
依
原
規
定
領
取
寡
婦
年
金
，
一
直
至
其

年
屆
六
十
五
歲
時
可
改
領
老
年
年
金
時
為
止
。
同
時
在
兩
性
平
等
的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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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下
，
自
一
九
九
0
年
起
，
在
遺
屬
給
付
方
面
，
對
配
偶
過
世
之
遺
屬

(
兩
性
適
用
)
，
瑞
典
提
供
一
種
定
額
給
付
之
「
配
偶
臨
時
調
適
年
金
」

(
4。5
g
z
g
m
a
E
E
E

吉
思
口
)
;
對
子
女
而
言
，
則
亦
設

有
一
定
額
給
付
式
的
子
女
年
金
(
早
已
于
毛g
m
F
S
)
(詳
請
參
考
楊

瑩
，
一
九
九
三
一.. 

一
三
|
三
二
)
。

未
領

取另
與外
所，
得由
相於
關瑞

的典
法~

濤是
加元

年對
金黨

已 EZE 
或主
領老
取年
的人
附(

加 ~n

金
額
較
低
者
，
可
發
給
定
額
的
年
金
補
貼

G
O
E
s

m
呂
立
O
B
g

門
)
，
因
此
在
瑞
典
僅
領
取
此
基
本
年
金
之
老
年
人
，
大
多

數
均
可
另
獲
得
此
「
年
金
補
貼
」
。
此
項
補
貼
屬
免
課
稅
所
得
，
原
則

上
是
以
基
本
金
額
的
五
四
%
計
算
。
領
取
殘
障
年
金
者
，
若
未
領
取
與

年
金

(
〉4司
)

所
得
相
關
的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(
〉
吋
可
)
，
或
其
領
取
的
附
加
年
金

(
〉
吋
可
)
金
額
較
低
時
，
則
發
給
-
O
四
%
的
年
金
補
貼
。
因
此
在
瑞

典
此
項
針
對
殘
障
者
所
加
發
的
年
金
補
貼
，
對
年
輕
時
即
致
殘
者
而

言
，
有
其
重
要
性
存
在
。

除
了
殘
障
年
金
以
外
，
瑞
典
政
府
為
協
助
年
在
十
六
歲
至
六
十
五

歲
之
間
致
殘
者
解
決
因
殘
障
在
生
活
上
所
帶
來
的
不
便
與
額
外
開
支
，

對
合
於
其
規
定
條
件
者
亦
發
給
殘
障
津
貼
(
口
古
巴

F
H
F丹
田

K
Z
S
R
O
)
。
此
殘
障
津
貼
數
額
係
以
基
本
金
額

(
σ臣。
g
g
E
)

為

計
算
依
據
，
並
依
其
需
要
他
人
協
助
的
程
度
分
為
三
類

.. 

六
五
%
、
五

。
%
、
及
三
四
%
。
此
津
貼
不
列
入
所
得
計
算
或
課
稅
;
同
時
，
此
項

津
貼
雖
以
殘
障
者
為
對
象
，
但
並
不
以
未
就
業
或
無
工
作
者
為
限
。
另

外
對
領
取
殘
障
年
金
者
(
即
無
工
作
者
)
而
言
，
若
其
殘
障
程
度
嚴

重
，
無
法
照
顧
自
己
日
常
生
活
，
而
需
要
他
人
協
助
時
，
亦
可
依
其
殘

障
程
度
領
取
此
定
額
給
付
式
的
殘
障
津
貼
。
不
過
，
對
已
接
受
政
府
辦

理
的
機
構
式
照
顧
的
殘
障
者
，
則
不
發
給
此
殘
障
津
貼
。
除
了
上
述
情

況
下
支
給
的
殘
障
津
貼
外
，
對
所
有
盲
、
聾
、
及
嚴
重
聽
障
者
，
瑞
典

政
府
亦
發
給
殘
障
津
貼
。

瑞
典
政
府
對
家
中
有
十
六
歲
以
下
子
女
待
扶
養
，
而
且
其
子
女

因
殘
障
而
需
要
有
人
特
別
照
顧
或
看
護
，
為
期
至
少
達
六
個
月
以
上

者
，
均
另
以
定
額
給
付
方
式
支
給
此
子
女
照
顧
津
貼
(
的

E
E
n
R
O

〉
口
。
看
呂
8
)
。
此
項
津
貼
之
給
付
分
為
全
額
、
半
額
、
以
及
四
分
之
一

額
度
三
種
。

除
了
上
述
給
付
項
目
以
外
，
瑞
典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還
有
兩
種

需
經
資
產
調
查

(
E
S
E
Z
m
H
)的
給
付
。
一
為
妻
之
補
貼
(
主
趣
的

Z
Z
E
B
g
片
)
，
另
一
為
都
會
住
宅
津
貼

(
Z
S
Z
G旦
出
。

c
m
戶
口
側

記
古
建

g
g
)
。
要
領
取
所
謂
的
「
妻
之
補
貼
」
'
申
請
者
除
必
須
是
領

取
老
年
年
金
或
殘
障
年
金
者
的
妻
子
且
已
結
婚
至
少
五
年
外
，
其
本
人

尚
須
是
年
滿
六
十
歲
以
上
，
且
未
領
取
基
本
年
金
者
，
亦
即
其
收
入
必

須
低
於
貧
窮
線
標
準
或
通
過
資
產
調
查
屬
於
低
收
入
者
。
此
項
給
付
的

金
額
即
瑞
典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老
年
年
金
已
婚
夫
婦
支
給
標
準
與
單
身

者
支
給
標
準
間
之
差
額
。
而
都
會
住
宅
津
貼
則
是
以
僅
領
取
基
本
年
金

之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的
低
收
入
老
年
人
為
主
。
此
二
項
津
貼
均
屬
免
課
稅

所
得
。
因
都
會
住
宅
津
貼
標
準
係
由
各
地
方
政
府
決
定
，
故
其
津
貼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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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
依
地
區
而
異
。

立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(
〉
司
)

瑞
典
的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(
〉
吋
M
M
)是
一
種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給
付
，

它
係
以
年
在
十
六
歲
至
六
十
五
歲
間
的
受
雇
勞
工
為
範
園
，
且
其
年
收

入
超
過
「
基
本
金
額
」
的
年
數
至
少
達
三
年
，
方
其
領
取
法
定
附
加
年

金
的
基
本
條
件
。
前
述
收
入
超
過
基
本
金
額
的
部
分
，
採
計
為
「
可
支

領
年
金
所
得
」

G
S也
串
串

Z
E
g

自
己
;
但
若
收
入
超
過
某

三
局
限

時
(
原
則
上
以
不
得
超
過
基
本
金
額
的
七
﹒
五
倍
為
限
)
，
則
其
超
過

部
分
即
不
予
採
計
為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所
得
」
。
除
了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所

得
」
以
外
，
「
年
金
績
點
」
(
可
g
m
E
口
可
。
E
m
)
是
瑞
典
法
定
附
加
年

金
計
算
的
另
一
項
基
礎
。
所
謂
的
「
年
金
績
點
」
'
是
依
受
雇
者
在
年

十
六
歲
至
年
六
十
五
歲
間
曾
涵
蓋
在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下
的
年
數
來
計

算
;
而
每

一
曆
年
受
雇
勞
工
可
獲
得
之
年
金
續
點
數
，
則
是
依
薪
資
所

得
來
決
定
;
此
項
薪
資
所
得
(
包
括
社
會
安
全
給
付
之
收
入
)
是
以
其

基
本
金
額
的
一

﹒

0
至
七
﹒
五
倍
為
採
計
範
圍
，
將
之
除
以
基
本
金
額

即
得
其
年
金
績
點
。
因
此
，
以
上
述
每
一
曆
年
元
月
一
日
所
公
布
的

「
基
本
金
額
」
為
依
據
，
加
上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所
得
」
的
採
計
係
以
基

本
金
額
的
七
﹒
五
倍
為
高
限
，
瑞
典
每
年
個
人
所
能
獲
得
的
年
金
績
點

最
高
以
六
.
五
為
限
。
惟
自
一
九
八
二
年
元
月
一
日
起
，
瑞
典
政
府
規

定
，
不
論
男
女
，
其
因
照
顧
三
歲
以
下
子
女
以
致
在
家
未
就
業
者
，
其

在
家
之
年
數
亦
併
予
採
計
為
涵
蓋
在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下
的
年
數
。
瑞
典

附
加
年
金
全
額
給
付
(
甘
口
〉

H
a可
胃
口
泣
。
口
)
的
計
算
，
是
以
可
採
計
年

資
達
三
十
年
者
所
得
領
取
的
金
額
為
基
礎
。
對
投
保
年
資
達
三
十
年
者

而
言
，
其
附
加
年
金
金
額
是
以
受
雇
者
在
投
保
期
間
內
最
佳
的
十
五
年

中
所
獲
得
的
平
均
績
點
的
六

O
%
來
計
算
，
然
後
再
將
此
數
字
乘
以
當

年
的
「
基
本
金
額
」
。
其
計
算
公
式
可
摘
列
如
下
(
請
參
考
楊
瑩
，
一

九
九
三
，
頁
三
五
，
三
六
)

S
S
M
玄
M
M
H
H
d
b
L
H
切
但E
g
o
s
-

〉
司

(
l抑
h
N恃
強
)

其
中
，
豈
可
為
投
保
年
資
最
佳
的
十
五
年
中
所
獲
得
的
平
均
年
金

績

點

J司
為
採
計
年
金
續
點
的
年
數
，
但
以
三
十
年
為
高
限

Z
H

凶
。

出
g
n
g
H
S
E

是
以
其
領
取
年
金
當
年
適
用
的
基
本
金
額

由
於
瑞
典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是
在
一
九
六

0
年
時
開
始
實
施
，
因

此
，
一
九
九
0
年
是
瑞
典
受
雇
勞
工
得
依
上
述
公
式
領
取
法
定
附
加
年

金
全
額
給
付
的
第
一
年
。
依
瑞
典
政
府
的
規
定
，
對
投
保
年
資
未
達
三

十
年
者
而
言
，
其
可
領
之
附
加
年
金
係
按
全
額
年
金
比
率
遞
減
，
每
少

一
年
年
資
，
其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即
滅
額

1

頁
。
不
過
對
於
在
一
九
九0

年
前
退
休
者
，
其
領
取
全
額
年
金
所
需
之
投
保
年
資
瑞
典
亦
有
過
渡
期

間
之
計
算
規
定
。

瑞
典
的
保
險
費
徵
收
是
以
個
人
總
收
入
為
計
算
依
據
，
此
收
入
除

了
包
括
受
雇
勞
工
本
身
固
定
的
薪
資
所
得
外
，
還
涵
蓋
個
人
自
公
司
所

獲
得
的
疾
病
給
付
、
部
分
年
金
給
付
、
公
司
派
給
的
汽
車
的
價
值

(
H
Z
S
-
5
。
『
甜
的
。
5
3
a
s

門
)
、
休
假
期
間
的
報
酬
(
〈
單
位
泣
。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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莒
河
三
)
，
興
與
、
法
定
假
日
的
報
酬

(
J
苟
宮
凶
司
呵
『
甘
。
鬥
:
∞

收
入
在
內
。
對
按
時
計
酬
的
職
工
而
言
，
前
述
休
假
期
間
的
報
酬
或
所

得
，
是
以
其
工
資
所
得
的
一
一
﹒
五
%
計
算
;
而
固
定
受
薪
員
工
在
法

定
假
日
期
間
的
報
酬
，
則
以
其
薪
資
的
一
二
﹒
五
%
採
計
(
請
參
考
楊

瑩
，
一
九
九
三
:
二
四
|
二
五
)
。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時
此
項
付
加
年
金

的
保
險
費
率
是
一
二
﹒
二
五
%
，
全
由
雇
主
負
擔

.. 

自
一
九
八
二
年

降
為
九
﹒
四
O
%
後
，
瑞
典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的
保
險
費
率
已
有
逐

漸
上
昇
的
趨
勢
;
一
九
九

0
年
由
一
九
八
九
年
的
二
-
O
%
調
整
為

一
一
二
﹒
O
%
'
此
保
險
費
率
沿
用
至
今
並
未
更
動
。
而
瑞
典
的
法
定
附

加
年
金
給
付
主
要
即
是
以
此
保
險
費
收
入
為
依
據
，
由
其
成
立
的
年
金

保
險
基
金
支
應
所
需
之
間
支
。
根
據
統
計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瑞
典
法
定
附

加
年
金
經
費
收
入
中
，
來
自
保
險
費
的
收
入
約
占
五
分
之
三
，
其
餘
則

為
基
金
之
利
息
或
其
他
收
入
。

與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類
似
，
瑞
典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亦
有
殘
障

年
金

(
u
g
E
S
M
M
O
B
-

。
口
)
的
給
付
。
對
合
於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殘

障
年
金
給
付
規
定
者
，
若
至
少
有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年
金
績
點
達
一

年
以
上
時

.. 

或
其
工
作
時
積
累
的

「
可
領
取
年
金
所
得
」

(
句
。
口
也

O
E
E
o
g
g
g
o
)達
三
年
時
，
即
可
領
取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
殘
障
年
金
。
它
基
本
上
是
與
所
得
有
關
的
年
金
給
付
，
其
給
付
金
額
是

以
該
受
雇
者
如
果
繼
續
工
作
至
六
十
五
歲
(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)
時
可
領

取
的
退
休
年
金
金
額
為
依
據
。

在
一
九
九
0
年
以
前
，
瑞
典
遺
屬
給
付
中
的
配
偶
給
付
僅
以
寡

婦
為
限
，
鯨
夫
並
未
被
涵
蓋
在
內
。
當
時
在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
寡
婦
年
金
也
是
一
種
與
薪
資
相
關
的
給
付
，
領
取
此
寡
婦
年
金
者
當
時

應
具
備
的
條
件
，
除
其
亡
夫
應
具
備
領
取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給
付
的
資
格

外
，
還
包
括
(
請
參
考
楊
瑩
，
一
九
九
三
:
三
七
1

三
八
)
:

L
育
有
十
六
歲
以
下
之
子
女
待
其
扶
養
者

.. 

或

之
與
其
配
偶
結
婚
時
，
配
偶
年
未
滿
六
十
歲
，
且
喪
偶
時
己
與
亡

夫
結
婚
五
年
以
上
者
。

符
合
前
述
條
件
之
一
者
可
領
取
之
寡
婦
年
金
，
是
以
其
配
偶
若
繼

續
工
作
至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時
可
領
取
之
退
休
年
金
為
計
算
依
據

.. 

若
其

配
偶
過
世
時
已
是
領
取
老
年
年
金
之
老
年
人
，
則
以
其
當
時
領
取
之
年

金
為
依
據
。
此
寡
婦
年
金
給
付
金
額
依
其
遺
屬
給
付
是
否
亦
同
時
領
取

子
女
年
金
而
異
。
若
未
領
取
子
女
年
金
，
而
僅
領
取
寡
婦
年
金
時
，
其

在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寡
婦
年
金
金
額
是
其
亡
夫
退
休
年
金
的
四
O

%
;
若
有
子
女
待
扶
養
而
領
取
子
女
年
金
時
，
其
在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
的
寡
婦
年
金
金
額
即
改
為
其
亡
夫
退
休
年
金
的
三
五
%
。
此
項
與
薪
資

相
關
的
寡
婦
年
金
也
是
至
該
寡
婦
再
婚
時
為
止
，
但
與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
下
的
寡
婦
年
金
不
同
的
是

.. 

此
項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寡
婦
年
金
並
不

因
其
領
取
退
休
或
殘
障
年
金
而
喪
失
資
格
，
換
言
之
，
領
取
此
項
寡
婦

年
金
者
亦
可
同
時
領
取
退
休
年
金
或
殘
障
年
金
。

由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六
月
瑞
典
國
會
通
過
一
項
改
革
法
案
，
該
法
案

自
一
九
九
0
年
元
月
起
實
施
。
此
新
法
案
的
宗
旨
在
於
因
應
婦
女
勞
動

力
參
與
率
的
大
幅
上
昇
，
以
及
家
庭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謀
求
基
本
年
金
與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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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充
年
金
間
彼
此
計
算
方
面
的
更
適
配
合
。
例
如
﹒
在
一
九
九0年
為

配
合
兩
性
平
等
的
訴
求
，
瑞
典
政
府
取
消
原
來
的
寡
婦
(
遺
屬
)
年

金
，
改
在
遺
屬
給
付
制
度
中
設
立
兩
性
均
適
用
的
配
偶
臨
時
調
適
年
金

方
案
、
引
進
「
父
母
保
險
方
案
」

S
R
S
E
E
m
E
S
B
R
E
自
己
，
因

此
，
自
一
九
九
0
年
元
月
一
日
起
實
施
新
制
後
，
瑞
典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
方
案
下
的
寡
婦
年
金
亦
同
時
改
為
兩
性
共
同
適
用
的
配
偶
臨
時
調
適
年

金
。
是
以
，
瑞
典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遺
屬
給
付
，
原
則
上
與
基
本
年

金
方
案
相
同
，
亦
是
以
受
雇
者
配
偶
及
子
女
為
主
要
對
象
，
分
別
提
供

有
配
偶
臨
時
調
適
年
金

(
3
S
E
E
S
E
S
o
&
5
5
2
3
5

口
)

及
子
女
年
金

(
n
E
E
E口
、
的
思
口
的
古
口
)
，
只
不
過
在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
案
下
的
此
二
類
遺
屬
年
金
並
非
定
額
給
付
，
而
是
與
所
得
相
關
之
年
金

給
付
。

瑞
典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配
偶
臨
時
調
適
年
金
領
取
資
格

與
大
體
相
似
。
此
年
金
也
是
以
與
死
亡
之
受
雇
勞
工
已
經
結
婚
或
同
居

至
少
五
年
以
上
者
為
限
;
若
結
婚
或
同
居
年
數
未
達
五
年
，
但
必
須
扶

養
一
名
年
在
十
二
歲
以
下
之
子
女
時
亦
可
適
用
。
除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下

的
配
偶
臨
時
調
適
年
金
外
，
在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配
偶
得
領
之
臨
時
調

適
年
金
，
係
以
死
亡
之
受
雇
勞
工
若
繼
續
工
作
至
退
休
時
得
領
之
附
加

年
金
(
〉
吋
M
V
)的
四
O
%
計
算
。
若
該
遺
屬
扶
養
一
領
取
子
女
年
金
的

子
女
時
，
則
配
偶
臨
時
調
適
年
金
改
以
死
亡
之
受
雇
勞
工
若
繼
續
工
作

至
退
休
時
得
領
之
附
加
年
金
(
〉
吋M
V
)的
二
O
%
計
算
。

至
於
瑞
典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子
女
(
遺
屬
)
年
金
之
發
給
，

亦
係
與
薪
資
相
關
的
給
付
。
因
此
項
年
金
是
屬
於
與
所
得
有
關
的
給

付
，
所
以
它
原
則
上
是
依
過
世
者
之
老
年
年
金
為
計
算
參
考
，
同
時
並

依
該
子
女
排
行
而
略
有
出
入
。
大
致
上
，
在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，

子
女
年
金
之
發
給
依
子
女
之
排
行
而
有
不
同
的
標
準
。
對
長
子
(
女
)

而
言
，
其
得
領
之
子
女
年
金
是
以
死
亡
之
父
(
或
母
)
若
繼
續
工
作
至

退
休
時
得
領
之
老
年
年
金
或
殘
障
年
金
的
一
二
O
%
為
基
準
。
對
第
二
個

以
下
排
行
的
子
女
，
則
此
年
金
之
比
率
改
為
依
二
O
%
計
算
。
另
外
，

對
父
母
雙
亡
之
孤
兒
而
言
，
其
在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可
領
之
子
女

年
金
，
則
分
別
依
其
父
及
母
得
領
之
附
加
年
金
(
〉
)
『
可
)
分
別
計
算
，

然
後
再
予
併
計
。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下
的
子
女
年
金
，
在

一
九
九
O

年
以
前
是
以
年
未
滿
十
九
歲
者
為
範
閻

.. 

但
自
一
九
九
0
年
元
月
一
日

以
後
，
它
改
與
基
本
年
金
方
案
的
子
女
年
金
相
同
，
均
以
發
給
至
該
兒

童
年
滿
十
八
歲
為
原
則
:
且
對
年
滿
十
八
歲
仍
在
學
者
，
亦
以
年
滿
二

十
歲
為
高
限
。

瑞
典
的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是
不
分
男
女
，
均
以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為
原

則
，
而
且
並
末
就
「
退
休
」
作
規
範
性
界
定
。
即
個
人
領
取
退
休
年
金

時
，
瑞
典
政
府
並
未
強
制
其
必
須
從
就
業
市
場
中
退
出
或
停
止
從
事
有

酬
工
作
。
在
瑞
典
之
民
眾
有
意
提
前
退
休
者
，
可
有
下
列
二
種
年
金
型

式
供
其
選
擇
(
請
參
考
楊
瑩
，
一
九
基
于
﹒
三
九
|
四0
).. 

L

提
前
退
休
年
金
(
白
。
可
一
情
可
。
廿
一
守
。

E
O
D
i押
芯
O
D
印
一
。
2
)

此
項
年
金
是
以
年
滿
六
十
歲
者
為
對
象
。
其
年
金
給
付
標
準
是
以

六
十
五
歲
為
計
算
基
準
，
每
提
前
一
個
月
退
休
，
減
額0
.
五
%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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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給
付
項
目
包
括
基
本
年
金
(
〉

3
)
定
額
給
付
及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
的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年
金
給
付
兩
類
。
提
前
退
休
年
金
之
頓

取
，
亦
得
自
行
就
全
數
或
半
數
退
休
年
金
中
擇
一
領
取

.. 

惟
一
旦
選
擇

(
〉
吋
可
)

領
取
全
額
或
半
額
年
金
後
，
同
時
適
用
於
基
本
年
金
與
附
加
年
金
。

Z

部
3
年
金
(
℃
O
Z

一
。
一
它
。3的
一
。
3
)

此
項
部
分
年
金
是
以
年
在
六
十
歲
至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者
(
含
受
雇

者
及
自
雇
者
)
為
對
象
，
且
領
取
此
部
分
年
金
者
尚
須
是
從
事
部
分
時

間
工
作
者
，
並
符
合
有
關
工
時
之
規
定
，
例
如

.. 

每
週
至
少
減
少
工
時

五
小
時
;
且
減
少
工
時
後
之
工
時
每
週
至
少
仍
須
在
十
七
小
時
至
三
十

五
小
時
之
間
;
在
四
十
五
歲
後
所
累
積
的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(
〉
吋
可
)
績

點
至
少
已
達
十
年
.. 

在
最
近
的
十
二
個
月
內
，
至
少
曾
就
業
五
個
月

.. 

以
及
目
前
並
未
領
取
老
年
(
退
休
)
年
金
或
殘
障
年
金
者
等
。
至
於
此

項
部
分
年
金
之
計
算
，
自
一
九
八
七
年
起
，
即
係
以
其
薪
資
(
薪
資
採

計
係
以
基
本
金
額
的
七
﹒
五
倍
為
高
限
)
的
六
五
%
為
原
則
。
瑞
典
政

府
規
定
，
領
取
部
分
年
金
者
所
獲
之
年
金
，
亦
併
計
於
個
人
一
般
可
課

稅
所
得
中
。
惟
當
領
取
部
分
年
金
者
年
屆
滿
六
十
五
歲
時
，
即
可
依
規

定
改
領
全
額
退
休
年
金
(
包
括
基
本
年
金
及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)
。

休

暨對
穿於
去;延

莖堡
七起斗休
歲者

露自
決政
定府
延允
後許
退年
休空
三亨 /\ 

站十

可五
選歲
擇者
是延
將後

其退

退
休
年
金
全
額
或
半
數
延
後
領
取
;
同
樣
的
，
一
旦
選
擇
延
後
領
取
全

額
或
半
額
年
金
後
，
即
同
時
適
用
於
基
本
年
金
與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。
此

項
延
後
退
休
年
金
的
計
算
，
是
以
個
人
在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之
後
，
每
延

後
一
個
月
退
休
，
即
增
發

0
.
六
%
的
退
休
年
金

(
二
)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
雖
然
在
瑞
典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保
險
並
非
法
定
強
制
性
的
保
險
方

案
，
而
是
由
勞
雇
雙
方
依
團
體
協
約
自
行
訂
定
，
但
是
由
於
瑞
典
工
會

的
強
大
影
響
力
，
以
及
長
久
以
來
透
過
中
央
層
次
的
談
判
協
定
方
式
，

因
此
，
大
多
數
的
瑞
典
勞
工
或
受
雇
者
均
參
加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保
險
方

案
，
可
領
取
第
三
層
的
年
金
給
付
，
以
保
障
老
年
時
的
經
濟
生
活
不
虞

置
乏
。瑞

典
透
過
團
體
協
約
方
式
提
供
的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，

大
致
上
有
四
大
類

.. 

L

政
府
員
工
(
中
央
層
次
)
年
金
(
口
。
正
B
E
O
E
g

且
同
胃
口
泣
。
口
)

Z
自
治
都
市
員
工
年
金

(
Z
Z旦
旦
3

月

1

固
定
受
薪
職
工
之
年
金
(
月

2

∞
S
同
H
M
O口
的
心
。
口
)

4

按
時
計
酬
職
工
之
年
金
(
∞
吋
M
V
)

除
此
四
類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外
，
瑞
典
尚
有
一
些
特
殊
的
年
金
方

案
，
特
別
以
某
些
特
定
行
業
人
口
(
如
銀
行
及
保
險
業
員
工
等
)
為
對

象
。
同
時
，
由
圖
二
可
知
，
這
些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均
包
括
老
年
年

金
與
殘
障
年
金
兩
大
項
。
前
二
類
年
金
方
案
以
政
府
機
構
員
工
為
主
，

雖
然
對
象
依
中
央
與
地
方
而
有
不
同
，
但
均
尚
包
括
:
養
老
金

(
〉S
E
E
-
、
家
庭
年
金
(
明

E
E
-
-叮
叮
g
m
Z

口
)
、
家
庭
養
老
金

〉
S
E
G
)、
部
分
年
金

(
2
3至
胃
口
泣
。
口
)
等
給
付
項

(
咱
村
戶
自
己
山
、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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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。
而
後
二
類
以
民
間
私
人
企
業
員
工
為
主
的
年
金
方
案
在
老
年
年
金

與
殘
障
年
金
之
外
，
尚
均
包
括
一
次
給
付
式
的
團
體
壽
險
(
死
亡
給

付
)
;
只
不
過
第
三
類
固
定
受
薪
(
白
領
)
職
工
之
年
金
(
司
司
)
方

案
還
包
括
家
庭
年
金
與
部
分
年
金
給
付
。

首
先
，
就
上
述
第
一
類
與
第
二
類
的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而

言
，
雖
然
兩
者
均
係
為
政
府
機
關
員
工
而
提
供
的
方
案
，
而
且
其
給
付

項
目
均
包
括
老
年
年
金
、
殘
障
年
金
、
家
庭
年
金
、
部
分
年
金
、
以
及

團
體
壽
險
;
但
是
，
在
給
付
內
容
與
規
定
上
仍
有
差
異
。
第
一
類
的
政

府
員
工
年
金
方
案
是
以
中
央
政
府
機
構
或
單
位
的
員
工
為
對
象
，
而
且

在
退
休
年
齡
的
規
定
方
面
，
它
採
取
較
彈
性
的
作
法
，
訂
定
三
個
可
退

休
的
時
期

G
B
B
S
E
O苟
且
色
的
)
，
即
六
十
|
六
十
三
歲
，
六
十
三

|
六
十
五
歲
，
以
及
六
十
五
|
六
十
六
歲

。
在
此
三
時
段
，
政
府
員

工
均
可
自
行
決
定
何
時
退
休
，
但
是
最
遲
不
得
超
過
其
最
高
年
齡
時
段

的
限
制
(
即
六
十
五
|
六
十
六
歲
)
。
在
規
定
退
休
年
齡
之
外
，
有
意

提
前
申
請
退
休
者
，
此
方
案
不
發
給
退
休
年
金
。

至
於
第
二
類
自
治
都
市
員
工
年
金
方
案
，
除
係
以
地
方
政
府
員
工

為
對
象
外
，
在
退
休
年
齡
方
面
的
規
定
亦
與
中
央
單
位
方
案
略
異
。
它

雖
亦
有
可
退
休
期
間
之
規
定
(
六
十
三
|
六
十
五
歲
)
，
但
依
其
規

定
，
員
工
若
非
此
年
齡
階
段
退
休
時
，
即
須
在
其
規
定
的
固
定
退
休
年

齡
時
為
之
(
此
方
案
下
的
員
工
退
休
固
定
年
齡
係
在
六
十
歲
、
六
十
三

歲
、
六
十
五
歲
時
擇

-
z
m為
)
。
不
過
，
對
提
前
退
休
者
與
延
後
退
休

者
，
此
自
治
都
市
員
工
年
金
方
案
尚
有
減
額
與
增
額
給
付
之
規
定
。
至

於
年
金
的
給
付
標
準
，
此
二
方
案
均
係
以
退
休
員
工
在
職
時
最
後
一
年

的
薪
資
(
出
口
己
的
乳
白
可
)
為
計
算
依
據
。
中
央
政
府
單
位
員
工
的
年
金

數
額
，
整
體
來
說
，
大
約
是
其
退
休
時
薪
資
的
六
五
%
，
而
且
依
實
際

薪
資
投
保
，
並
無
最
高
投
保
薪
資
之
限
制
;
但
地
方
政
府
單
位
員
工
的

年
金
數
額
，
則
是
分
成
若
干
級
距
，
訂
定
不
同
的
給
付
標
準
，
而
且
對

薪
資
高
於
一
特
定
標
準
(
基
本
金
額
的
三
十
倍
)
的
員
工
而
言
，
另
有

年
金
給
付
適
用
的
限
制
規
定
。

其
次
，
就
上
述
第
三
類
與
第
四
類
的
私
人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而
言
，

雖
然
兩
者
均
係
以
民
間
私
人
機
構
的
員
工
為
對
象
，
其
保
險
費
均
全
由

雇
主
負
擔
，
而
且
兩
者
退
休
年
金
之
計
算
均
非
以
員
工
在
職
最
後
一
年

之
薪
資
為
依
據
，
而
係
以
其
加
入
保
險
方
案
期
間
若
干
年
度
之
薪
資
為

準
;
但
兩
者
仍
有
差
異
存
在
。
就
第
三
類
固
定
受
薪
職
工
之
年
金
方
案

而
言
，
此
項
年
金
早
在
一
九
六

0
年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(
〉
吋
可
)

/"'、、
伊-<

吋
司

、、../

實
施
前
即
已
存
在
古
巴
巴

o
h
w
?
g
m
m
g
L。
這
)
，
它
主
要
是
以
白
領

工
作
者
為
對
象
，
但
早
期
它
僅
包
括
私
人
企
業
大
約
半
數
的
白
領
工
作

者
，
且
其
最
高
投
保
薪
資
以
基
本
金
額
的
三
十
倍
為
限
。
因
此
，
由
此

項
投
保
薪
資
高
限
的
規
定
可
知
，
部
分
在
私
人
機
構
服
務
的
高
薪
職
員

(
尤
其
是
高
級
主
管
人
員
或
擁
有
公
司
股
份
超
過
三
分
之
一
的
職
員
)

並
非
其
涵
蓋
的
範
圈
。
在
退
休
年
齡
的
規
定
方
面
，
此
年
金
方
案
原
則

上
是
以
六
十
五
歲
為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，
但
它
允
許
其
被
保
險
人
提
前
或

延
後
退
休
。
提
前
退
休
者
改
加
入
司
司
方
案
下
一
專
為
提
前
退
休
者
所

提
供
的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，
稱
為
司
司
間
。
在
月
H
V方
案
下
，
提
前
退
休
者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門
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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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領
取
減
額
給
付
，
不
過
，
其
退
休
年
齡
至
少
須
年
滿
五
十
五
歲
。
同

樣
地
，
在
可
可
方
案
下
，
延
後
退
休
者
亦
可
領
取
增
額
年
金
給
付
，
但

以
延
至
七
十
歲
為
高
限
。
近
二
十
餘
年
來
此
年
金
方
案
不
斷
擴
充
，
自

前
它
幾
乎
已
包
括
私
人
企
業
所
有
的
白
領
工
作
者

(
2
-
s
o

的
〈O
口
m
m。
口
-
H心
。
。
)
。

至
於
第
四
類
按
時
計
酬
職
工
之
年
金
方
案
(
∞
吋
可
)
，
它
是
一
九

七
一
年
由
「
勞
工
工
會
聯
盟
」
(
F
O
)與
「
瑞
典
雇
主
聯
盟
」
(
的
〉M
H
)

協
商
後
的
產
物

(
2
-
B
O粹
的
〈

g
m
m
8
.
3
3
)，
它
是
一
種
隨
收
隨

付
的
年
金
制
度
，
其
保
險
經
費
主
要
是
由
雇
主
所
繳
之
保
險
費
負
擔
，

但
透
過
團
體
過
渡
時
期
的
協
商
，
此
方
案
下
的
全
額
年
金
給
付
是
以
一

九
八
一
年
才
退
休
的
員
工
為
第
一
批
對
象
。
此
方
案
主
要
是
以
藍
領
工

作
者
為
對
象
，
且
其
最
高
投
保
薪
資
以
基
本
金
額
的
三
十
倍
為
限
。
在

退
休
年
齡
的
規
定
方
面
，
此
年
金
方
案
亦
以
六
十
五
歲
為
正
常
退
休
年

齡
，
它
允
許
其
被
保
險
人
延
後
退
休
(
以
延
至
七
十
歲
為
限
)
，
延
後

退
休
者
可
增
額
給
付
其
退
休
年
金
。
但
此
年
金
方
案
不
准
提
前
退
休
，

即
它
並
未
為
提
前
退
休
者
提
供
減
額
的
退
休
年
金
(
詳
請
參
考
楊
瑩
，

一
九
九
三
了
四

O
|

四
五
)
。
在
一
九
九
六
年
，
此
項
年
金
有
相
當
幅

度
的
修
改
，
當
年
雇
主
為
其
員
工
繳
納
約
綜
合
薪
資
三

﹒
一
五
%
的
保

險
費
，
不
過
，
自
當
年
起
的
斗
旬
的
新
規
定
是.. 

在
一
九
三
二
年
以
後
出

生
的
員
工
本
身
亦
必
須
繳
交
部
分
的
保
險
費

(HJ-Eohw 

∞
〈
。
口
的
血
。
口

L
。
泡
泡
)
。

肆

一
九
九
七
年
以
後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
改
革

Ro 

如
前
所
述
，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自
一
九
一
三
年
頒
布
實
施
國
民
年

金
法
開
始
迄
今
，
已
經
歷
多
次
的
變
革
。
一
九
九
一
年
大
選
非
社
會
主

義
黨
派
贏
得
選
舉
，
新
政
府
為
解
決
財
政
上
的
措
搪
窘
境
，
曾
嘗
試
採

取
若
干
給
付
上
的
限
制
措
施
;
一
九
九
四
年
大
選
社
會
民
主
黨
以
少
數

黨
身
分
重
新
執
政
後
，
開
始
與
其
他
政
黨
協
商
。
自
當
年
開
始
，
瑞
典

國
會
已
決
議
採
取
要
求
政
府
針
對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進
行
檢
討
，
並
向

國
會
提
出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「
指
導
原
則
」
(
∞
旦
兮

-
F自
己
的
方
式
來
處

理
未
來
政
府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的
議
題
，
而
且
當
時
也
決
議
，
儘
管
未
來
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的
原
則
獲
得
備
查
，
但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的
相
關
立

法
還
須
在
檢
討
結
果
公
布
並
公
開
徵
詢
民
眾
意
見
後
再
行
審
慎
研
擬
。

對
於
舊
的
年
金
制
度
，
當
時
的
共
識
是
雖
然
該
制
度
需
要
修
改
，
但
舊

制
的
改
革
或
廢
除
必
須
採
循
序
漸
進
的
方
式
進
行
。
換
言
之
，
瑞
典
年

金
制
度
的
改
革
就
可
說
是
一
項
複
雜
的
工
作
，
一
方
面
從
此
制
度
的
長

遠
發
展
著
眼
，
這
是
一
項
改
革
的
「
大
」
工
程
;
另
一
方
面
為
顧
及
現

有
制
度
下
民
眾
的
既
得
權
益
，
現
行
年
金
制
度
的
「
小
」
變
革
勢
必
要

同
時
進
行

(
3
-
B
m
侍
者

g
E
B

夕
右
。
于
斗
)
。

上
述
有
關
年
金
制
度
的
「
大
」
改
革
代
表
著
新
的
年
金
制
度
必
須

與
舊
制
有
連
續
性
，
且
其
改
變
必
須
與
舊
制
呼
應
。
而
所
謂
的
「
連
續

性
」
指
的
是
需
秉
持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長
久
以
來
根
本
的
目
標
，
此
即
必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丹
已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



須
有
一
由
政
府
辦
理
或
主
管
的
普
及
式
的
年
金
制
度
為
民
眾
提
供
基
本

的
所
得
安
全
保
障
。
因
此
，
年
金
制
度
的
改
變
就
應
著
重
介
於
基
本
年

金
及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年
金
之
間
的
資
格
條
件
、
給
付
指
標
、
財
務
來
源

及
協
調
工
作
。
當
時
共
同
默
認
的
原
則
是
未
來
瑞
典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年

金
將
走
向
從
「
確
定
給
付
」
(
已
O
E
a
g
g
E
)

轉
變
為
「
確
定
費
率
」

(
母
出
口
旦
的
B
E
Z
E

口
)
的
公
式
;
但
是
，
它
也
將
仍
然
是
一
種
「
隨

收
隨
付
」
(
可
是
自
古
巴
俏
。
)
的
方
案
，
而
且
其
財
源
將
是
屬
於
「
虛
構

的
」
(
出
的
丘
吉
己
的
)
。
此
制
度
將
以
實
際
工
資
的
多
寡
作
為
調
整
的
指

標
，
這
也
就
是
說
，
年
金
給
付
的
高
低
將
隨
經
濟
的
成
長
情
形
而
更

送
。
同
時
它
也
意
謂
著
假
如
真
正
的
工
資
上
漲
，
則
作
為
給
付
計
算
用

的
所
得
高
限
(
古
的
。
宮
。I
B
E
品
)
也
勢
將
調
整
，
以
及
目
前
存
在
於
政

府
與
私
人
職
業
年
金
方
案
之
悶
的
分
工
也
將
會
持
續
。

E
H
E
O
與
者
g
g
s

。

(
3這
一
斗
目
∞
)
指
出
，
根
據
瑞
典
政
府
改
革

的
構
想
，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後
的
基
本
給
付

E
S
Z
Z
B
E
)

將

只
是
針
對
無
收
入
或
低
皈
入
者
所
提
供
的
補
充
津
貼

(
聞
名ZO
E
S片
)
，
而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給
付
就
將
變
成
新
年
金
制
度
下
的

第
一
層
(
即
峙
的
工
芯
片
)
給
付
。
此
項
改
變
對
投
保
私
人
年
金
者
而
言
雖

是
一
項
相
當
小
的
改
變
，
但
若
從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普
及
式
給
付
的
歷
史

發
展
來
看
，
這
可
說
是
跨
出
了
一
大
步
。
在
一
九
九
五
年
秋
季
，
瑞
典
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一
項
最
熱
門
的
議
題
就
是
職
業
年
金
是
否
應
該
縮
減
瑞

典
政
府
提
供
的
基
本
年
金
給
付
的
範
間
。
最
後
，
支
持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
的
各
政
黨
在
協
商
討
論
後
決
定
，
政
府
所
提
供
基
本
年
金
給
付
將
不
受

各
種
私
人
或
職
業
年
金
給
付
的
影
響
。

改
革
後
瑞
典
政
府
強
制
年
金
制
度
下
的
一
項
新
要
素
(
俗

O
H
O
E
g門
)
就
是
個
人
及
全
額
儲
備
的
給
付
安
全
丘
舍
己
自
E
E
-
-

河

E
E
a
g
g

自
己
必
須
立
基
於
個
人
繳
納
總
薪
資
(
∞
昌
的
間
建
品
。
)
百

分
之
二
左
右
的
保
險
費
。
由
於
理
論
上
每
一
個
人
都
能
夠
決
定
其
儲
備

的
保
險
費
安
置
與
管
理
所
在
，
是
以
此
方
案
意
謂
著
年
金
基
金
的
管
控

口
n
d
ξ

將
從
公
部
門
轉
至
私
部
門
。
尤
其
由
於
老
年
年
金
的
基
金
將
隨
著
老
年

人
口
的
增
加
而
漸
將
不
敷
支
應
開
支
，
因
此
在
一
九
九
一
年
選
舉
時
社

會
民
主
黨
的
政
見
之
一
就
包
括
允
許
將
更
多
的
年
金
基
金
投
入
股
票
市

場

瑞
典
政
府
向
國
會
提
出
的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「
指
導
原
則
」
'
根
本

上
是
立
基
於
布
爾
喬
亞
階
級

(
g
z品
g
E
O
)
政
黨
與
社
會
民
主
黨
間

的
一
種
妥
協
。
在
某
種
程
度
來
說
，
各
個
政
黨
等
於
各
自
退
讓
一
步
。

尤
其
對
社
會
民
主
黨
而
言
，
就
必
須
放
棄
「
他
們
」
以
往
一
直
主
張
的

「
確
定
給
付
」
的
基
本
年
金
(
〉
司
)
方
案
，
而
同
意
引
進
一
個
新
的

「
個
人
保
險
費
儲
金
」
(
g
e
t
e
m
-
句
話
自
己
自5
0
2
0

賢
。
m
E
B
)，以

強
化
對
年
金
基
金
的
管
控
。
事
實
上
，
存
在
於
社
會
民
主
黨
內
成
員
對

此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新
制
的
懷
疑
論
調
更
在
一
九
九
六
年
三
月
該
黨
的

「
臨
時
黨
員
大
會
」
(
2
5
3
旦
河
8

口
側
目
的
印
)
搬
上
檯
面
(
在
該
次
大

會
中
，
社
會
民
主
黨
原
黨
魁

E
m
S門
內
主

m
g
口
的
辭
職
下
台
)
。
在
該
次

大
會
中
，
社
會
民
主
黨
訂
定
了
「
政
策
指
導
原
則
」

(
2
口
是

當
缸
。
出
口2
)
。
其
重
點
在
於
該
黨
同
意
原
先
的
妥
協
原
則
，
但
也
決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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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於
一
九
九
六
年
秋
在
黨
內
先
組
成

一
個
有
關
年
金
改
革
的
討
論
小

組
。
由
於
討
論
時
黨
內
爭
議
仍
然
不
斷
，
因
此
，
社
會
民
主
黨
決
定
在

遵
守
原
妥
協
原
則
的
前
提
下
，
繼
續
與
其
他
政
黨
就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後

新
制
的
技
術
與
財
務
細
節
事
宜
進
行
協
商
。

一
九
九
七
年
元
月
為
老
年

年
金
制
度
的
改
革
事
宜
，
瑞
典
各
政
黨
黨
魁
曾
舉
行
一
次
特
別
會
議
，

但
會
中
並
未
達
成
新
的
具
體
結
論
。
支
持
年
金
改
革
的
政
黨
繼
續
表
態

支
持
年
金
改
革
，
而
反
對
的
也
繼
續
反
對
。
在

一
九
九
七
年
九
月
的
社

會
民
主
黨
黨
員
大
會
中
，
年
金
改
革
的
議
題
再
度
成
為
討
論
的
焦
點
，

在
此
大
會
中
，
有
些
一
民
主
黨
員
提
出
希
望
未
來
瑞
典
改
革
後
的
年
金

制
度
能
夠
更

「社
會
民
主
黨
化
」
的
新
需
求
，
但
大
會
最
後
決
議
將
仍

然
繼
續
當
初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時
五
個
政
黨
所
協
議
的
年
金
改
革

「指
導

原
則
」
基
礎
上
，
推
動
年
金
制
度
的
改
革

(
E
H
侍
者

8
日
臣
。

L
。
這
一

∞
)
。除

了
不
同
政
黨
的
政
治
意
識
型
態
問
題
爭
議
以
外
，
瑞
典
年
金
制

度
改
革
過
程
還
必
須
面
對
的
問
題
就
是
改
革
方
案
執
行
技
術
面
與
財
務

面
的
細
節
問
題
，
而
這
些
問
題
的
解
決
時
程
與
進
度
又
往
往
較
原
定
時

程
落
後
。
根
據
瑞
典
政
府
原
定
計
畫
，
應
在
一
九
九
七
年
九
月
研
訂
好

有
關
基
本
年
金
領
取
的
資
格
條
件
，
和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年
金
給
付
調
整

的
所
得
指
標
(
古
佇
立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當
時
也
計
畫
在
當
年
秋
季
完
成

有
關
年
金
制
度
全
額
儲
金
部
分
的
第
二
次
調
查
。

另
外
，
由
於
非
社
會
主
義
黨
派
執
政
時
已
開
始
降
低
年
金
調
整

的
指
數
並
且
採
取
了
很
多
影
響
民
眾
享
領
年
金
權
利
的
措
施
，
因
此
，

即
使
社
會
民
主
黨
再
重
掌
政
權
後
，
他
們
也

同
樣
的
透
過
改
變
年
金
給

付
的
指
標
來
控
制
經
費
的
支
出
。
這
也
就
是
說
，
只
要
政
府
財
政
赤
字

不
降
，
年
金
給
付
就
無
法
完
全
依
物
價
指
數
調
整
，
其
給
付
金
實
質
也

勢
將
降
低
。
除
了
降
低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以
外
，
瑞
典
政
府
也
陸
續
採
取

一
些
相
關
的
措
施
來
減
少
支
出
，
例
如
降
低
為
年
金
領
取
者
所
提
供
的

住
宅
津
貼
、
改
變
資
產
調
查
的
制
度
、
以
及
已
婚
夫
婦
若
配
偶
非
年
金

領
取
者
，
其
得
領
取
之
基
本
年
金
將
依
較
低
標
準
給
付
等
。
一
九
九
七

年
瑞
典
政
府
並
將
未
達
退
休
年
齡
的
寡
婦
年
金
改
為
資
產
調
查
式
的
給

付
。
此
舉
在
當
時
的
瑞
典
社
會
曾
引
起
民
眾
譚
然
，
造
成
軒
然
大
波
。

瑞
典
與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相
關
的
給
付
另

一
項
改
變
是
提
早
退
休
年

金
給
付
，
由
於
愈
來
愈
多
民
眾
提
早
退
休
，
目
前
瑞
典
對
已
婚
者
得
領

取
之
基
本
年
金
已
不
再
視
其
配
偶
是
否
亦
為
年
金
領
取
者
而
有
所
差

別
，
均
依
較
程
之
給
付
標
準
發
給
。
同
時
為
減
少
經
費
的
支
出
，
一
九

九
四
年
選
舉
時
，
社
會
民
主
黨
的
競
選
政
見
之

一
就
包
括
將
所
有
提
早

退
休
者
的
基
本
年
金
減
少
百
分
之
六
。
但
若
屬
低
收
入
的
提
早
退
休

者
，
且
其
得
享
領
之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(
〉
司
)
金
額
極
低
時
，
則
由
政

府
加
發
百
分
之
六
的
特
殊
津
貼
(
的
苦
且
己
的
呂
立

o
s
g

片
)
。
尤
其
近
年

來
重
大
的
改
變
是
瑞
典
政
府
對
「
無
工
作
能
力
」
(
宅
。
H
W
E
S

宮
的
防
亡

者
的
醫
療
檢
查
及
書
面
證
明
的
審
查
開
始
採
取
從
嚴
的
作
法
，
而
前
述

審
查
又
與
提
早
退
休
者
申
請
年
金
的
權
益
息
息
相
關
。
提
早
退
休
者
要

領
取
提
早
退
休
年
金
不
能
再
僅
以
退
出
勞
動
力
市
場
為
理
由
，
而
還
要

有
疾
病
或
醫
療
的
因
素
。
換
言
之
，
在
改
革
後
的
新
制
下
，
瑞
典
往
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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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提
早
退
休
年
金
已
轉
為
疾
病
保
險
下
的
給
付
，
領
取
此
項
年
金
者
原

先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時
必
須
通
過
瑞
典
政
府
「
疾
病
與
工
作
傷
害
委
員
會
」

(
已
昂
的
〉
間
內
。
B
E
R
g
-

的
H
C
E
O由
的
自
已
宅
。
門W
B
R
a已
S
H

門
。
自
崑
牙
切
，
此

委
員
會
是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開
始
成
立
)
的
調
查
，
但
目
前
已
由
的
〉
問
委

員
會
再
轉
至
一
由
社
會
民
主
黨
社
會
保
險
部
長
所
領
導
的
新
委
員
會

(
簡
稱
的o
d
)
來
負
責
調
查
。
更
具
體
來
說
，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的
改
革

在
給
付
方
面
，
可
說
是
提
早
退
休
者
所
要
大
於
一
般
領
取
老
年
年
金

者
，
但
其
最
根
本
的
變
革
，
應
可
說
是
在
於
其
領
取
給
付
「
資
格
條
件
」

(
音
色
咕
咕E
m
g
E
E

。
口
明
)
從
嚴
認
定
的
轉
變

(
M
M
且
目
。
待

司
B
B
E

夕
皂
泡
Y
H
O
)
。

一
九
九
八
年
瑞
典
衛
生
與
社
會
部
在
其
所
公
布
的
有
關
年
金
改
革

的
綜
結
報
告
(
旦
出
的
P
H
洶
洶
∞
一
∞
)
中
指
出
，
由
於
瑞
典
近
幾
年
來
經
濟

發
展
停
滯
不
前
，
成
長
緩
慢
，
而
領
取
老
年
年
金
的
人
口
日
漸
增
加
，

加
上
老
年
年
金
金
額
不
斷
調
高
，
因
此
以
往
的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就
面
臨

經
費
上
嚴
重
的
困
境
，
雖
然
瑞
典
政
府
目
前
的
經
費
尚
可
支
付
年
金
給

付
，
但
根
據
估
計
，
隨
著
一
九
四

0
年
代
嬰
見
潮
人
口
的
逐
漸
成
長
，

若
年
金
制
度
不
改
，
在
二

O
-
0
年
時
將
面
臨
無
錢
可
發
的
窘
境
。
因

此
，
當
這
些
工
作
人
口
目
前
在
為
年
長
一
代
支
付
年
金
時
，
政
府
沒
有

藉
口
可
告
訴
他
們
，
因
為
財
政
的
困
窘
，
當
他
們
退
休
時
卻
將
無
年
金

可
領
。
基
此
，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的
改
革
勢
在
必
行
，
而
在
該
報
告
中
瑞

典
政
府
明
白
地
指
出
，
年
金
制
度
事
實
上
是
一
種
世
代
間
的
契
約

(
g
E
H似的
門Z
H
S
g

岳
。
m
g
R
旦
旦
回
)
，
政
府
應
該
保
證
對
此
契
約
兩

代
會
依
約
執
行
，
實
踐
約
定
。
不
過
若
年
金
現
制
不
改
，
則
在
日
後
必

然
面
臨
跳
票
的
情
況
。
為
此
，
就
有
必
要
重
新
撰
寫
合
約
，
改
革
年
金

制
度
。
而
其
規
劃
出
的
隨
收
隨
付
(
可
〉
J門
口
)
年
金
制
度
根
本
上
就
是

以
信
任
為
基
礎
。

尤
其
，
以
往
瑞
典
的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(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年
金
)

是
以
每
年
經
濟
成
長
率
至
少
百
分
之
二
為
前
提
，
但
就
其
實
際
經
濟
成

長
率
觀
之
，
在
一
九
五

O
及
一
九
六
0
年
代
瑞
典
每
年
的
經
濟
成
長
率

平
均
大
約
是
三
﹒
七
%
，
但
自
一
九
七
五
年
以
後
迄
今
瑞
典
的
經
濟
成

長
率
卻
低
於
百
分
之
二
，
更
遑
論
企
業
經
營
受
經
濟
不
景
氣
的
影
響
，

屢
遭
挫
折
。
因
此
，
不
斷
增
加
的
年
金
支
出
，
加
上
不
斷
萎
縮
的
經

濟
，
使
得
瑞
典
年
金
制
度
的
改
革
迫
在
眉
隨
(
富
目
的
P
H
甸
甸
∞
…
心
)
。

在
解
釋
為
何
年
金
制
度
必
須
改
革
之
際
，
瑞
典
衛
生
與
社
會
部

也
指
出
(
宮
目
的
〉
L
。
這
泊
，
5
)
，
由
於
現
行
的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全
額
給

付

(
E
H〉
吋
M
V
H
M
O
B
-

。
白
)
的
計
算
，
是
以
可
採
計
年
資
達
三
十
年
者
所

得
領
取
的
金
額
為
基
礎
。
對
投
保
年
資
達
三
十
年
者
而
昔
日
，
其
附
加
年

金
金
額
是
以
受
雇
者
在
投
保
期
間
內
最
佳
的
十
五
年
中
薪
資
所
獲
得
的

平
均
績
點
來
計
算
，
因
之
此
制
最
大
的
缺
點
之
一
是

.• 

它
不
利
於
一

直
長
久
穩
定
工
作
者
，
反
而
有
利
於
較
短
期
工
作
且
工
作
期
間
薪
資
較

高
者
.. 

此
制
的
另
一
缺
點
是
它
無
法
鼓
勵
個
人
儲
蓄
。
根
據
瑞
典
政
府

的
估
算
，
在
二
O
O
0
年
時
，
瑞
典
大
約
每
一
百
個
工
作
人
口
要
支
應

三
十
個
老
年
人
，
瑞
典
政
府
的
估
算
，
此
情
形
在
二
O
二
五
年
時
，
將

會
嚴
重
惡
化
，
屆
時
瑞
典
大
約
每
一
百
個
工
作
人
口
要
支
應
四
十
一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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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年
人
口
的
老
年
年
金
。
在
一
九
五

O
及
六
0
年
代
人
口
由
於
婦
女
勞

動
力
的
大
量
投
入
，
所
以
勞
動
力
參
與
率
大
幅
度
提
昇
'
但
在
瑞
典
婦

女
勞
動
力
參
與
率
已
達
高
點
之
現
在
，
沒
有
人
能
夠
保
證
瑞
典
的
勞
動

力
人
口
在
未
來
的
二
十
年
內
還
繼
續
會
有
如
此
高
的
成
長
率
。

伍
、
瑞
典
現
行
的
年
金
制
度

根
據
一
九
九
八
年
六
月
瑞
典
衛
生
與
社
會
部
公
布
有
關
年
金
改

革
的
綜
結
報
告
(
宮
目
的
〉
志
。
"
。
)
，
自
一
九
九
九
年
開
始
實
施
改
革

後
年
金
新
制
起
，
前
述
瑞
典
的
基
本
年
金
、
部
分
年
金
以
及
年
金
補

貼
，
將
由
一
個
「
單
一
的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」
(
自
己
口
丘
。
。

E
1
品
。

H
V
O
B
-
。
口
由
百
古
巴
)
所
取
代
。
而
且
老
年
年
金
將
與
一
般
的
社
會
保
險

分
開
，
自
己
成
為
一
個
單
獨
的
年
金
保
險
。
大
致
上
瑞
典
政
府
所
提
年

金
制
度
的
改
革
是
以
政
府
強
制
的
法
定
年
金
為
主
，
依
團
體
協
約
而
訂

定
的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並
不
在
政
府
改
革
之
列
。

改
革
後
新
制
的
年
金
保
險
，
與
現
有
年
金
制
度
相
同
，
都
是
屬

於
強
制
性
的
保
險
，
也
同
樣
是
由
「
社
會
保
險
局
」
(
的
。
立
已

「
全
國
社
會
保
險
委
員
會
」
(
Z泣
。
口
己
的
。
旦
旦

H
E
E
g
g

∞
S
E
)
及
「
事
先
繳
費
的
年
金
行
政
室
」

(
p
o
E
E
o
a

E
E
E
R
O
O
B
g
m
)、

-
M
O
B
-
。
自
〉
【
H
E
E
Z
R
R
B口
)
來
管
理
。

不
過
，
瑞
典
改
革
後
新
年
金
制
度
較
特
別
的
地
方
是

.. 

瑞
典
目
前

新
制
年
金
的
發
給
是
立
基
於
「
終
生
所
得
的
原
則
」
(
臣
。
口
m
o
g
-
口
∞

換
言
之
，
在
新
制
下
，
每
一
個
人
得
享
領
的
「
年
金
權
」

-
v江口
c
e
-
0
)

(
胃
口
旦
旦
旦my
g
)，將
以
其
個
人
全
部
工
作
生
涯
(
俗
習
a
g
d
g

哥
。

還
R
E
口
m
z
h
m
)
薪
資
的
一
八
﹒
五
%
為
基
礎
。
是
以
，
個
人
可
領
之
年

金
將
與
其
所
繳
納
的
年
金
保
險
費
相
關
，
民
眾
在
其
工
作
期
間
所
繳
納

之
所
有
保
險
費
都
可
在
其
成
為
老
年
年
金
的
享
領
者
時
取
回
。

就
「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」

(
Z旦
旦
旦
旦
這

Z
B
S
E

是
可
8

位
S

E
Z
B
m
)方
案
而
言
，
享
有
年
金
權
的
資
格
是
自
個
人
年
滿
十
六
歲
時

開
始
，
但
並
無
年
齡
的
高
限
(
即
，
並
無
強
迫
於
六
十
五
歲
一
定
要
領

取
年
金
)
。
在
新
制
下
個
人
在
扣
除
基
本
年
金
保
險
費
後
所
有
的
所
得

都
可
以
是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所
得
」
(
可
g
g
E
g
o
-
R

。
自
己
。
不
過
，
此

項
所
得
還
是
有
三
局
限
，
即
原
則
上
以
不
得
超
過
基
本
金
額
的
七
﹒
五

倍
為
限
，
若
所
得
高
於
此
上
限
時
，
則
其
超
過
部
分
即
不
予
採
計
為
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所
得
」
。
不
過
，
瑞
典
政
府
也
宣
布
，
此
項
所
得
上
限
的

規
定
在
二
O
O
二
年
元
月
元
日
時
，
將
依
當
時
的
「
一
般
所
得
趨
勢
」

p
g
m
O
B
E
S
E
-
品

5

旦
)
加
以
調
整
提
高
。
因
此
，
個
人
應
繳
之

保
險
費
將
依
其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所
得
」
多
寡
來
計
算
。

在
一
九
九
八
年
瑞
典
衛
生
與
社
會
部
年
金
改
革
的
綜
結
報
告

(
宮
回
∞P
H
泡
泡
"
山
)
中
，
該
報
告
建
議
上
述
個
人
應
納
的
保
險
費
率
應

以
其
薪
資
所
得
的
一
八
﹒
五
%
為
基
礎
。
不
過
，
前
述
保
險
費
究
竟
雇

主
與
受
雇
者
要
如
何
分
攤
，
該
報
告
則
指
出
尚
待
進
一
步
的
研
商
。
為

避
免
驟
然
實
施
大
幅
度
的
改
革
，
此
報
告
同
時
建
議
在
一
九
九
九
年
新

制
開
始
實
施
的
第
一
年
，
個
人
應
自
己
繳
納
的
基
本
年
金
保
險
費
率
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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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維
持
六
.
九
五
%
為
宜
，
雇
主
也
仍
然
負
擔
六
.
四
O
%
;
不
過
自

二
O
O
0
年
起
，
此
項
基
本
年
金
保
險
費
則
宜
由
雇
主
與
受
雇
者
平
均

分
攤
，
即
雇
主
與
受
雇
者
均
以
各
自
負
擔
九
﹒
二
五
%
的
基
本
年
金
保

險
費
為
原
則
。

而
對
於
此
一
八
﹒
五
%
的
保
險
費
收
入
，
此
報
告
也
建
議
大
約
可

將
其
中
的
大
部
分
(
一
六
%
)
用
於
支
應
當
年
可
領
取
年
金
者
的
年
金

支
出
，
此
即
這
部
分
的
年
金
制
度
即
通
常
所
稱
之
隨
收
隨
付
年
金
制

(
可
是
t
m
m
t苦口
1
俏
。
，
簡
稱
可
〉
j門
口
)
，
即
由
目
前
工
作
的
一
代
繳
納
保
險

費
來
支
付
老
年
一
代
的
年
金
。
每
一
個
人
終
其
一
生
所
繳
納
的
保
險
費

也
會
登
記
在
其
個
人
年
金
權
下
。
此
方
式
累
積
的
年
金
保
險
費
將
可
由

個
人
日
後
申
領

(
C
E
E
)，
而
且
其
可
領
年
金
將
依
每
年
綜
合
所
得
趨

勢

(
m
g
o
E
S
E
E
M
3
5

旦
)
調
整
。
是
以
，
當
一
個
人
退
休
時
，
他

可
申
領
的
年
金
將
代
表
在
可
〉

J門
口
制
下
，
以
往
他
所
累
積
的
調
整
後
的

年
金
權
(
包
悄
悄
B
m
m
g
m
a
c
叩
門
旦
胃
口m
F
S
品
Z
M
)。
而
在
可
〉J門
口
制
度
下

所
領
取
的
年
金
將
是
新
制
年
金
下
的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年
金
」

(
E
B自
?
『
旦
旦
旦
胃
口
印
戶
。
口
阻
)
。

至
於
另
外
的
二
﹒
五
%
保
險
費
收
入
，
依
此
報
告
的
構
想
，
是

將
存
入
其
「
個
人
事
先
繳
費
的
年
金
帳
戶
」

(
E
E
i
E丘
句
話
甘
旦
旦

苦
思
古
巴
m
c
g
E
H
)中
。
個
人
日
後
領
取
年
金
時
加
計
其
利
息
。
此
制

通
常
稱
為
句
話
音
旦
旦
-
M
O
B
-
。
口
的
百
阱
。
自
。
事
實
上
，
瑞
典
自
一
九
九
五

年
開
始
即
已
將
二
%
的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所
得
」
轉
移
至
該
「
個
人
事
先

繳
費
的
年
金
帳
戶
」
中
。
只
不
過
瑞
典
政
府
於
笠
三
九
九
八
年
報
告
中

表
示
，
將
自
一
九
九
九
年
起
才
將
此
提
撥
的
百
分
比
調
高
為
預
定
的

一
一﹒
五
%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在
改
革
後
新
年
金
制
度
下
，
每
一
個
人
都
享
有
兩
種

年
金
權
，
只
不
過
，
在

-
M
B
E旦
旦
司

g
g

口
制
度
下
，
個
人
所
領
取
的

年
金
只
是
其
個
人
繳
納
之
保
險
費
加
上
利
息
，
並
無
政
府
的
經
費
補

貼
，
類
似
通
稱
的
提
撥
儲
金
制
，
其
個
人
提
撥
之
年
金
保
險
費
本
金
加

上
利
息
。

前
已
述
及
，
瑞
典
改
革
後
的
新
年
金
制
度
，
每
一
個
人
可
享
有
的

M
M〉J門
口
年
金
將
依
瑞
典
每
年
綜
合
所
得
趨
勢
(
惘
。
口
角
色

g
g
5

個
m
g
E
)

調
整
。
是
以
，
當
綜
合
所
得
趨
勢
降
低
時
個
人
得
領
之
年
金
即
隨
之
降

低.. 

反
之
，
當
綜
合
所
得
趨
勢
提
昇
時
，
其
可
領
取
的
年
金
也
將
可
調

高

另
外
，
在
改
革
後
的
新
年
金
制
度
下
，
不
論

H
V〉
J門
口
年
金
或

-
M
S
E旦
旦

F
E
E
D

新
制
，
可
領
取
新
制
年
金
的
年
齡
以
至
少
須
年
滿

六
十
一
歲
為
限
，
但
瑞
典
新
制
僅
有
年
齡
低
限
，
並
無
年
齡
高
限
(
即

自
己
可
延
後
領
取
的
時
間
)
的
規
定
。
換
言
之
，
瑞
典
新
年
金
制
度
的
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年
齡
」
(
可
g
m
F。
E
E
n

品
。
)
是
一
種
其
有
相
當
彈
性
的

規
定
。
依
據
瑞
典
就
業
安
全
法
(
開
呂
立
是
E
O
E
r
n
g
q
〉
2
)
的
規

定
，
每
一
個
人
都
有
權
工
作
至
六
十
七
歲
為
止
，
不
過
由
於
瑞
典
的
私

人
附
加
年
金
保
險
方
案
大
多
數
是
透
過
團
體
協
約
方
式
訂
定
，
其
私
人

附
加
年
金
的
領
取
多
半
是
以
六
十
五
歲
為
界
，
因
此
，
原
則
上
目
前
瑞

典
受
雇
者
得
領
年
金
之
高
限
，
仍
從
其
所
訂
定
的
團
體
協
約
規
定
，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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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領
取
舊
制
全
額
年
金
的
年
齡
不
論
男
女
均
為
六
十
五
歲
。
近
年
來
瑞

典
國
會
正
試
圖
要
求
政
府
遊
說
私
人
企
業
將
其
附
加
年
金
領
取
年
齡
延

後
至
六
十
七
歲
。
至
於
新
制
下
年
金
給
付
的
領
取
也
有
彈
性
規
定
，
個

人
可
自
行
選
擇
領
取
全
額
、
或
四
分
之
三
、
二
分
之
一
、
或
四
分
之
一

的
年
金
。至

於
對
那
些
無
法
領
取
足
夠
維
持
基
本
生
活
的
年
金
者
而
言
，

瑞
典
政
府
也
透
過
發
給
「
保
證
年
金
」

(
m
Z
R
S
R
且
可
。
自
己
。
白
血
)
為

其
提
供
年
金
津
貼
，
此
項
保
證
年
金
是
以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者
為
對
象
，

其
金
額
之
計
算
是
以
基
本
金
額
為
依
據
三
九
九
八
年
瑞
典
的
標
準
基

本
金
額
為
三
六
、
四
O
O
瑞
典
幣
)
(
0
=
E
h
w
z
m
z
E

宜
。
"
戶
。
這
一
這
)
。

依
其
規
定
，
單
身
者
得
領
之
保
證
年
金
是
基
本
金
額
的
二
﹒
一
三
倍
;

已
婚
者
得
領
之
保
證
年
金
，
夫
婦
每
一
個
人
是
基
本
金
額
的
一
﹒
九

0

倍
(
皂
白
的
P
S
這

U
H
H
)。不
過
，
當
個
人
已
領
取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下
的

遺
屬
年
金
(
如
寡
婦
年
金
)
時
，
則
其
可
領
之
保
證
年
金
將
隨
之
減

少
。
惟
領
取
私
人
職
業
年
金
者
則
其
保
證
年
金
的
領
取
權
益
則
不
受
影

響
。
為
使
改
革
後
的
新
年
金
制
度
能
夠
順
利
的
推
動
，
瑞
典
政
府
宣

布
，
此
新
年
金
制
度
將
以
漸
進
的
方
式
辦
理
。
其
原
則
大
致
如
下

(
竄
出
的
?
這
句
∞
…

H
H
)

L
對
在
一
九
三
七
年
或
以
前
出
生
者
而
言
，
他
們
將
可
依
舊
制
領

取
「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」

(
E
E
E
-
2
3
H
O
B
S
S

司
胃
口
印
戶
。
口
回
)
，
但
自

二
O
O

一
年
開
始
，
舊
制
下
的
基
本
年
金
將
被
一
過
渡
的
保
證
年
金

(
H
H
R
S
旦
旦
。
口
已
m
Z
R
S
R
O已
有
自
古
巴
所
取
代
。
同
時
目
前
對
領
取

年
金
者
所
定
的
特
殊
稅
規
則
(
間
有
位
缸
片
。

u
m
E
H
O
m
)

將
同
時
取
消
。
換

言
之
，
其
所
領
取
的
保
證
年
金
將
變
成
可
課
稅
所
得

(
Z
Z
E
O

E
S
B
O
)。

2

對
在

一
九
三
八
年
至
一
九
五
三
年
間
出
生
者
而
言
，
他
們
可
說

是
「
過
渡
的
一
代
」

(
S
E
E
g
n
z
g
o
串
門
古
巴
，
他
們
可
依
舊
制
領
取

「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制
」
(
白
色
。
白
色
呂
還

H
O
E
S冉
冉
可
胃
口
泣
。
自
目
前

ω
臣
。
)
下

部
分
的
「
與
所
得
相
關
的
年
金
」
'
以
及
新
制
下
的
部
分
年
金
給
付
此

二
者
所
占
之
比
例
將
視
其
年
齡
而
異
，
即
其
可
領
取
的
舊
制
「
與
所
得

相
關
的
年
金
」
'
是
以
其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以
前
的
工
作
所
得
為
主
，
在

此
之
後
者
則
其
有
權
領
取
保
證
年
金
。
以
實
例
來
說
明
，
在
一
九
三
八

年
出
生
者
其
得
以
領
取
新
制
年
金
的
比
率
為
今
筍
，
在
一
九
五
三
年
間

出
生
者
此
比
例
為
吵
乙
型
詳
見
表
四
)
。
同
時
，
自
一
九
九
五
年
開
始
此

年
齡
組
合
人
口
的
部
分
，
可
支
領
年
金
所
得
就
會
轉
至
新
制
的

苟
同O
E
旦
旦

}
u
g
m
F
S
。
換
言
之
，
此
年
齡
組
合
人
口
可
說
是
得
同
時
依

舊
制
與
新
制
兼
領
新
、
舊
年
金
給
付
。
同
時
，
此
年
齡
組
合
人
口
若
為

已
婚
者
時
，
他
們
(
或
一
方
)
有
權
選
擇
向
當
地
地
方
社
會
保
險
局
提

出
轉
移
至
句
話
E
E

且
用
M
O
B
-
。
口
閻
明
的
片
。
目
的
申
請
，
不
過
提
出
申
請
的
期

限
為
當
年
的
元
月
底
前
。
若
申
請
時
間
在
元
月
底
之
後
，
則
其
轉
至
新

制
的
起
算
年
延
後
一
年
。

1

對
在
一
九
五
四
年
以
後
出
生
者
而
言
，
他
們
則
適
用
改
革
後

的
新
年
金
制
度
。

由
於
瑞
典
改
革
後
的
新
年
金
制
度
，
個
人
可
享
有
的
可
〉

J門
口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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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瑞典改革後新年金制對在1938-1953年聞出生者訂定的新、舊制年金領取比率規定

出生年 新制年金領取之比率 舊制法定附加年金領取之比率
1938 4/20 16/20 
1939 5/20 15/20 
1940 6/20 14/20 
1941 7/20 13/20 
1942 8/20 12/20 
1943 9/20 11120 
1944 10/20 10/20 
1945 11120 9/20 
1946 12/20 8/20 
1947 13/20 7/20 
1948 14/20 6/20 
1949 15/20 5/20 
1950 16/20 4/20 
1951 17/20 3/20 
1952 18/20 2120 
1953 19/20 1120 
1954 + 20/20 。1/20

金
，
將
依
瑞
典
每
年
綜
合
所
得
趨
勢

(
m
S
O
B
-
8

日
吉
它
S
E
)
調

整
。
是
以
，
為
測
量
綜
合
所
得
趨
勢
，
瑞
典
政
府
發
展
出
一
套
新
的
所

得
指
標

(
m
g宅
古

8

呂
立
旦
旦
)
，
該
指
標
將
依
瑞
典
整
體
所
得
的
水

資料來源: MHSA (1998) The Pension Reform--in Sweden, Final Repo哎，
June, 1998. Stoc隘的1m: MHSA,p.33. 

準
來
計
算
。
大
致
上
，
新
制
下
瑞
典
平
均
所
得
的
計
算
是
以
下
列
公
式

為
基
礎
(
豈
間
的P
皂
泡
∞
…3
)+ 

們

十

切

>

Z 

備
註

.. 

A 

十
六
|
六
十
四
歲
人
口
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所
得
」

(
可g
泣
。
口m
H
E
O
O
R
E
口
管

峙
。
『M
H
R
E
E
品
。
已H
A
T趴
在
。

B 
.. 

十
六
|
六
十
四
歲
人
口
超
出
基
本
金
額
七
﹒
五
倍
者
之
所
得

(
阿
口
的
。

B
g
m
v
σ。
〈O
斗
-
u
σ臣
。
皂
白
。
口
里
∞
峙
。
同
咕
。
『
間
。
自
明

m
M
m
a
H
a
'

。
A
H
)
。

C 
.. 

殘
障
年
金
給
付
金
額
(
巴
拉
各E
q
M
M
O
B
-

。
口
可
是B
B
Z
)。

N 
.. 

獲
得
上
述
所
得
之
人
數

(
Z口
自
σ
白
。
咕
咕
。
同
的
。

g
g
g
z
z

o
g
o
E
古
g
E
o
m
Z
Z
S
)。

I 
.. 

平
均
所
得
(
〉
S
E
M
肘
。E
g
B
O
)。

另
外
，
值
得
一
提
的
，
為
管
理
改
革
後
的
新
年
金
制
度
(
尤
其
是

M
H
B
E旦
旦
草
屋
。
口
)
，
瑞
典
政
府
成
立
了
一
個
新
的
「
事
先
繳
費
的
年

金
行
政
室
」
(
句
話
甘
旦
旦
M
M
O
B
-
。
自
〉
已
B
F
E
m
E
E
O
口
)
來
負
責
，
此

新
單
位
的
行
政
運
作
，
原
則
上
是
接
受
「
全
國
社
會
保
險
委
員
會
」

門
口m
C
E
E
G

切
。
白
色
及
「
財
務
監
督
單
位
」

(
Z
E
E口
已

的
。
R
H
F
m
H
H

(
明E
S
C
F己
的
名
R
i
g
句

〉
口
咎
。
旦
司
)
的
監
督
(
宮
目
的

P
S
這
一
旦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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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時
為
鼓
勵
更
多
的
企
業
為
其
受
雇
員
工
提
供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保
險
，

瑞
典
政
府
近
年
來
也
逐
漸
放
寬
私
人
或
國
際
保
險
公
司
以
及
銀
行
為
其

經
營
提
撥
年
金
儲
金
的
限
制
，
成
為
經
營
年
金
儲
備
基
金
的
經
紀
人
。

不
過
，
這
些
經
紀
人
原
則
上
必
須
受
政
府
財
政
督
導
(
吋
冒
出
口

g
g

E
晶
宮
8
5
8
)
的
監
督
(
們
皂
白
旦
符
Z
M叫
在
品
已
0
.
3
3
山
已
』
可
凶
)
。

陸
、
結
論

瑞
典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長
久
以
來
可
說
是
個
人
從
出
生
到
死
亡

(
或
從
搖
籃
到
墳
墓
)
都
不
虞
置
乏
的
「
社
會
民
主
」
類
型
福
利
國
家

的
體
制
設
計
。
在
一
九
九

0
年
代
中
期
之
前
，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可
說

是
具
有
下
述
三
大
特
色
:
第
一
、
瑞
典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共
提
供
有
三

層
保
障
。
首
先
，
透
過
定
額
給
付
方
式
的
基
本
老
年
年
金
及
年
金
補

貼
，
政
府
與
企
業
均
扮
演
福
利
「
提
供
者
」
的
角
色
，
共
同
為
民
眾
提

供
老
年
經
濟
生
活
的
第
一
層
保
障
。
其
次
，
瑞
典
法
定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
之
強
制
實
施
，
此
層
次
的
保
障
，
雖
然
政
府
與
企
業
均
難
脫
其
責
，
但

由
其
制
度
的
設
計
可
知
，
它
很
明
顯
的
已
改
為
是
由
雇
主
扮
演
主
要
提

供
者
的
角
色
。
由
於
政
府
在
此
層
次
的
責
任
主
要
是
制
定
法
令
，
因
此

其
所
扮
演
的
「
規
範
者
」
角
色
極
為
明
顯
。
在
第
三
層
保
障
中
，
私
人

民
間
部
門
的
角
色
就
較
吃
重
。
透
過
勞
雇
雙
方
團
體
協
約
的
訂
定
，
雇

主
為
其
員
工
提
供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方
案
，
它
雖
屬
志
願
性
的
企
業
褔

利
，
但
因
瑞
典
工
會
強
大
的
影
響
力
及
談
判
層
級
的
集
中
化
，
使
得
此

第
三
層
的
生
活
保
障
也
帶
有
強
制
的
性
質
。

至
於
瑞
典
近
年
來
的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則
可
說
是
真
有
下
述
四
大

特

色
第
一
、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可
說
是
基
於
老
年
人
口
快
速
增

加
、
平
均
餘
命
延
長
、
年
金
給
付
金
額
不
斷
提
高
、
經
濟
成
長
率
降

低
、
以
及
政
府
經
費
財
源
有
限
的
影
響
。
首
先
，
其
改
革
最
重
要
的
重

點
之
一
在
於
減
少
雇
主
保
險
費
負
擔
的
費
率
以
及
調
高
受
雇
者
個
人
繳

納
的
保
險
費
率
。
其
次
，
在
新
年
金
制
度
的
設
計
上
，
瑞
典
政
府
引
進

個
人
提
撥
儲
金
的
制
度
，
透
過

-
u
B
E
E
a
-
u
g
g
口
制
度
的
規
劃
'
強

制
個
人
儲
蓄
。
最
後
，
瑞
典
改
革
後
的
新
年
金
制
度
，
每
一
個
人
可
享

有
的
E
J
「G
年
金
將
依
瑞
典
每
年
綜
合
所
得
趨
勢

(
m
o
s
s
-
g
g
g

∞
明

白
。
旦
)
調
整
。
是
以
，
當
綜
合
所
得
趨
勢
降
低
時
個
人
得
領
之
年
金

即
隨
之
降
低
;
反
之
，
當
綜
合
所
得
趨
勢
提
昇
時
，
其
可
領
取
的
年
金

也
將
可
調
高
。
此
與
以
往
僅
依
物
價
指
數
逐
年
調
高
年
金
給
付
金
額
的

情
形
有
相
當
大
的
差
異
。
換
言
之
，
瑞
典
改
革
後
新
的
年
金
制
度
已
由

以
往
偏
「
確
定
給
付
制
」
(
已
o
m
E
a
g
g
m

凹
的
)
逐
漸
轉
向
「
確
定
保

費
制
」
(
已
皂
白
色
的
。
口
E
Z
E

口
)
。

第
二
、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雖
然
與
政
黨
的
意
識
型
態
有
關
，

但
其
改
革
後
的
新
制
並
不
是
因
應
選
舉
倉
促
提
出
，
而
是
經
過
多
年
的

規
劃
與
各
政
黨
的
協
商
，
並
將
規
劃
草
案
付
諸
公
開
討
論
後
才
逐
漸
成

型
。
換
言
之
，
瑞
典
近
年
來
的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，
雖
然
是
一
九
九
一
年

社
會
民
主
黨
重
新
執
政
後
才
有
具
體
雛
型
，
但
它
並
非
完
全
由
社
會
民

主
黨
決
定
，
政
黨
之
間
的
協
商
以
及
民
眾
意
見
的
反
應
，
才
是
政
府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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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強
制
年
金
新
制
定
案
的
重
要
關
鍵
。
至
於
瑞
典
私
人
附
加
年
金
的
方

案
，
原
則
上
則
仍
依
個
別
團
體
協
商
的
內
容
而
定
。
同
時
，
近
年
來
瑞

典
政
府
也
放
寬
私
人
保
險
公
司
代
為
經
營
個
人
年
金
提
撥
儲
金
的
限

制
。
加
上
，
瑞
典
目
前
已
是
歐
盟
的
會
員
國
，
其
與
年
金
相
關
的
改
革

制
度
也
將
以
朝
向
國
際
經
濟
市
場
開
放
為
趨
勢
，
尤
其
在
研
議
各
項
新

規
定
時
，
尚
須
考
慮
歐
盟
其
他
會
員
國
或
與
瑞
典
訂
定
有
互
惠
盟
約
的

各
國
(
如
美
國
、
加
拿
大
、
冰
島
、
以
色
列
、
土
耳
其
等
)
公
民
，
其

在
不
同
國
家
工
作
時
未
來
享
領
年
金
權
利
之
保
障
。

第
三
、
瑞
典
的
年
金
制
度
改
革
是
以
漸
進
的
方
式
實
施
，
尤
其

由
於
年
金
制
度
是
一
套
與
個
人
歷
年
來
工
作
所
得
及
保
險
費
繳
納
密
切

相
關
的
制
度
，
瑞
典
政
府
宣
布
新
制
自
一
九
九
九
年
開
始
實
施
後
，
也

同
時
對
原
先
適
用
舊
制
的
較
年
長
年
齡
組
人
口
(
在
一
九
三
八
年
至
一

九
五
三
年
間
出
生
者
)
提
供
志
願
轉
移
至
新
制
的
途
徑
與
選
擇
機
會
。

其
次
，
瑞
典
年
金
新
制
採
取
漸
進
方
式
的
另
一
實
例
是
，
其
改
革
後
年

金
新
制
雖
然
是
自
一
九
九
九
年
正
式
實
施
，
但
為
配
合
主
苟
同
O
E
E
a

-
M
G
E
m
-
c

口
新
制
的
推
廣
，
早
自
一
九
九
五
年
開
始
瑞
典
即
已
將
二
%
的
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所
得
」
轉
移
至
該
「
個
人
事
先
繳
費
的
年
金
帳
戶
」

中
。
而
自
一
九
九
九
年
起
才
將
此
提
撥
的
百
分
比
調
高
為
原
來
規
劃
的

二
﹒

五
%
。
另
外
，
在
一
九
九
八
年
瑞
典
衛
生
與
社
會
部
年
金
改
革
的

綜
結
報
告
(
星
目
的
P
戶
。
這
山
)
中
，
該
報
告
雖
建
議
上
述
個
人
應
納
的

保
險
費
率
應
以
其
薪
資
所
得
的
一
八
﹒
五
%
為
基
礎
。
不
過
，
該
報
告

指
出
為
避
免
驟
然
實
施
大
幅
度
的
改
革
，
此
報
告
遂
同
時
建
議
在
一
九

九
九
年
新
制
開
始
實
施
的
第
一
年
，
個
人
應
自
己
繳
納
的
基
本
年
金
保

險
費
率
仍
以
維
持
六
﹒
九
五
%
為
宜
，
雇
主
也
仍
然
負
擔
六
.
四

O

%
;
不
過
自
二
O
O
0
年
起
，
此
項
基
本
年
金
保
險
費
則
宜
由
雇
主
與

受
雇
者
平
均
分
攤
，
即
雇
主
與
受
雇
者
均
以
各
自
負
擔
九
﹒
二
五
%
的

基
本
年
金
保
險
費
為
原
則
。

第
四
、
瑞
典
改
革
後
的
年
金
制
度
與
以
往
相
同
，
它
並
非
純
粹
是

以
老
年
(
退
休
)
年
金
為
主
的
單
項
年
金
給
付
方
案

.• 

反
而
它
是
集
老

年
年
金
、
殘
障
年
金
、
遺
屬
年
金
、
以
及
若
干
相
關
的
補
充
性
津
貼
於

一
身
。
這
種
結
合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普
遍
性
給
付
，
以
及
私
人

企
業
褔
利
方
案
的
制
度
，
為
其
民
眾
生
活
提
供
了
完
整
的
保
障
。
尤

其
，
對
那
些
無
法
享
領
足
夠
維
持
基
本
生
活
的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年
金
領

取
者
而
昔
日
，
瑞
典
政
府
也
透
過
發
給
「
保
證
年
金
」

(
m
Z
R
S
Z
旦

夸
口
的
古
口
∞
)
為
其
提
供
年
金
津
貼
。
同
時
，
與
以
往
相
同
，
改
革
後
的

新
年
金
制
度
對
家
中
有
年
幼
子
女
待
扶
養
，
或
其
子
女
因
殘
障
而
需
要

有
人
特
別
照
顧
或
看
護
者
，
也
另
以
定
額
給
付
方
式
支
給
此
子
女
照
顧

津
貼
，
或
年
金
之
計
算
採
計
其
在
家
照
顧
子
女
的
年
資
等
。
至
於
其
改

革
後
年
金
制
度
內
容
的
設
計
也
採
取
了
彈
性
的
原
則
，
例
如
新
的
年
金

制
度
規
定
可
領
取
新
制
年
金
的
年
齡
以
至
少
須
年
滿
六
十
一
歲
為
限
，

但
瑞
典
新
制
僅
有
年
齡
低
限
，
並
無
年
齡
高
限
的
規
定
。
換
言
之
，
瑞

典
新
年
金
制
度
的
「
可
支
領
年
金
年
齡
」
(
胃
口

m
z
s
z
o

品
。
)
是
一
種

具
有
相
當
彈
性
的
規
定
。
同
時
，
對
於
年
金
的
領
取
也
保
留
有
相
當
的

彈
性
，
個
人
可
就
領
取
全
額
、
或
四
分
之
三
、
二
分
之
一
、
或
四
分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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